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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第 599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13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人文學院 116 會議室 

主席：武東星校長              紀錄：林欣儀組員 

出席： 

◇行政單位 

楊洲松副校長、胡秀華副校長(請假)、楊洲松教務長、蕭霖學生事務長、黃

育銘總務長、戴榮賦研發長、葉家瑜國際事務長、葉家瑜部主任、曾永平主

任秘書、葉明亮館長、蕭桂森中心主任、劉一中中心主任、孫玉平主任、洪

伯暉主任 

◇教學單位(院級) 

人文學院陳佩修院長、管理學院張眾卓院長、科技學院陳皆儒院長、教育學

院陳啓東院長、水沙連學院楊洲松代理院長、護理暨健康福祉學院陳建良院

長(請假)、通識中心林松柏中心主任(請假) 

◇教學單位(系所、學位學程及院設班別) 

中文系陳美蘭主任、外文系莊子秀主任、社工系蔡佩真主任、公行系柯于璋

主任、歷史系唐立宗主任、東南亞系王文岳主任、原民專班莊俐昕主任、華

語學程陶玉璞主任、非營利學程莊俐昕主任、文創學程王文岳主任、長照學

程黃源協主任(莊俐昕主任代)、管院學士班陳張眾卓主任、新興產碩博學位

學程陳建良代理主任(請假)、國企系施信佑主任、經濟系吳健瑋主任(請假)、

資管系姜美玲主任、財金系賴雨聖主任(姜美玲主任代)、觀餐系黃裕智主任、

科院學士陳皆儒班主任、資工系阮夙姿主任、土木系陳谷汎主任(請假)、電

機系郭耀文主任、應化系吳景雲主任(郭明裕教授代)、應光系陳祥主任、AI

學程阮夙姿主任、光電學程蕭桂森主任、教育學士班陳啓東主任、國比系洪

小萍主任、教政系林松柏主任、諮人系沈慶鴻主任(請假)、課科所陳啓東所

長、終身與人資學程陳啓東主任、心理與諮商學程陳啓東主任、國教管人才

博士學位學程洪小萍主任、地方創生學程楊洲松主任、護理系吳立真主任 

◇校級中心 

語文中心羅麗蓓中心主任(徐孝先組長代)、師培中心陳啓東中心主任、校研

中心吳書昀中心主任 

◇附屬中學：暨大附中黃方伯校長 

◇學生代表：學生會王宸浩會長、學生議會蔡欣原議長(請假) 

列席： 

◇校長室、秘書室 

※ 秘書室報告，本次會議應出席人數 46 人，實際出席人數 39 人，已達法定

開會人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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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確認第 598 次行政會議紀錄：確認 

貳、 業務報告 

教務處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本校 113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簡章（含春季班、秋季班及國際專修部）

業於 112 年 10 月 27 日公告，春季班報名至 12 月 1 日止，共 32 人申請

帳號，計 20 人符合資格 (含碩士班 12 人、博士班 8 人)；經 12 月 26 日

外國學生入學委員會決議，錄取 7 人(含碩士班 2 人、博士班 5 人)。 

(二) 113 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第一階段網路報名自 112 年 12 月 18

日起至 12 月 22 日止。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已於 112 年 12 月 27

日開放各校下載通過資格初審名單，本校通過人數共計 4 名(經濟學系

3 名、管理學院學士班 1 名)。 

(三) 教育部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辦公室業於 112年 12 月 28 日辦理中區

小組會議(線上會議)，本校由招生組辦理大學招生專業化團隊同仁及部

分學系招生專責或種子教師參加。 

(四) 教育部預計 113 年 4 月公告 115 學年度繁星、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三管

道所參採之數學考科，招生組已於 112 年 12 月底調查各系 115 學年度

大學部各招生管道參採數學考科之規劃。各管道參採原則如下： 

1、 校系在各招生管道所參採之數學考科，應參考 12 年國教數學領域

課程手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必選修課程與職涯進路

關係表」所建議參採之數學考科。 

2、 三招生管道應有一致性規劃。 

3、 「後招生管道」之限制條件比「前招生管道」之條件寬鬆。 

4、 不建議過度重複使用「數學」考科。 

(五) 教育部為增進大學端對於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樣態之了解，特安排北中南

各區「高中觀議課」場次，提供大學端進入到高中現場參與觀課，並與

現場教師對話，以結合大學選才及高中育才之需求。依據本校 109 年 9

月 9 日之「109 學年度各項招生檢討會」：自 109-1 學期起，每系每學期

應派請教師參與高中觀議課程至少 2 場次。截至 113 年 1 月 3 日，合計

共 21 系參與 42 場次的觀課，詳附件【教 1】見第 35~36 頁。 

(六) 教育部於 112 年 10 月 18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22203128 號函，請各大

學於 112 年 1 月 12 日前將「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112 學年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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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申請入學管道招生作業規劃書」郵寄至教育部審查。招生組業

依限完成規劃書報部作業，感謝各學系的協助。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育部業於 112 年 12 月 19 日函知 113 年度「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第二期」第 1 部分主冊（含專章）第 1 期款經費撥付事宜，

本校第 1 期款為新臺幣經常門 1,255 萬 9,913 元、資本門 339 萬 9,592

元，共合計 1,595 萬 9,505 元，教發中心業於 113 年 1 月 2 日備文掣據

報部請款。 

(二) 數位學習課程推動：「112 學年度數位課程」補助申請案及「獎勵學生修

習 MOOCs 線上課程」業於 112 年 12 月底截止，本次數位課程共 7 件

申請、學生修習 MOOCs 線上課程共 2 件申請，教發中心擬於 113 年 2

月 2 日召開「112 學年度第 1 次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進行審核。 

三、 未來推動重點： 

(一) 本校 113 學年度運動績優生單獨招生簡章業於 112 年 12 月 28 日公告，

訂於 113 年 1 月 23 日起開放網路報名。運動項目、招生學系及名額如

下表： 

招生管道 招生學系 運動項目 招生名額 合計名額 

單獨招生 

社工系 定向越野 3 名 

26 名 

公行系 壘球 5 名 

公行系 空手道 2 名 

觀餐系觀光組 划船 2 名 

觀餐系餐旅組 划船 2 名 

國比系 划船 2 名 

諮人系終發組 划船 1 名 

教院學士班 划船 2 名 

教政系 射箭 4 名 

觀餐系餐旅組 游泳 1 名 

管院學士班 游泳 2 名 

四、 其他 

(一) 本校招生專業化辦公室將於 113 年 1 月 24 日辦理 112 學年度校內招專

第 3 場研習活動「excel 必學的資料整理術」，邀請辦公軟體應用整合顧

問蘇世榮老師主講並協助學系進行實作課程，歡迎各學系師長及助教報

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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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須知已於 113 年 1 月 5 日於本校網頁公告，並

以電子郵件寄送通知各生相關訊息。 

(三) 本校 112 學年第 2 學期應復學學生計有 249 人，迄今尚有 219 人未復

學，註冊組業於 113 年 1 月 15 日寄發復學通知，請同學盡速辦理復學

手續。 

(四)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選課須知業經 112 年 11 月 22 日 112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並函文各系(所)、Email 寄送各生及公告本校網

頁週知。 

(五) 敬請各開課單位於 113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 111-1～112-2 學期 SDGs 選

項勾選，以完備校務課程 SDGs 資料，俾日後協助學校申請各類獎項、

計畫和活動使用，包括 2023 年永續校園報告書。  

(六)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選課作業，第一階段選課大學部學生網路選填

通識課程(含特色運動)志願序開放期間為 113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4:00 起

至 1 月 25 日下午 14:00 止，全校學生網路選課為 113 年 1 月 26 日上午

9:00 起至 1 月 30 日下午 14:00 止，第二階段選課時間自 113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00 起至 2 月 19 日中午 12:00 止，加退選(含網路及人工)作業

則於 112 年 2 月 19 日中午 12:00 起至 3 月 4 日下午 14:00 止。 

(七)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學程證書申請至 113 年 1 月 30 日止，請學程

負責單位審核通過後，送課務組複核並彙整申請書統一上簽，獲核可後

製發學程證明書。 

(八) 依據本校教師師生晤談時間實施要點規定，專任教師於學期上課期間，

每週至少應安排 2 小時之師生晤談時間(office hours)，請各系所於開學

(2 月 19 日)前，將排定之師生晤談時間表自行公告，並送課務組乙份備

查。  

(九) 「112 學年度獎勵卓越教學聯合頒獎典禮」於 112 年 12 月 20 日圓滿結

束，當日頒發教學傑出獎 1 位、教學優良獎 17 位、傑出/優良教學助理

指導教師獎 12 位及傑出/優良教學助理獎 23 位，並邀請教學傑出獎洪

雯柔老師及傑出教學助理康烜嘉同學進行教學經驗分享與傳承。 

(十) 「113 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案業於 112 年 12 月 22 日完成報部作

業，今年共計 20 件申請案，分別為人文學院 2 件、管理學院 5 件、科

技學院 3 件、教育學院 9 件、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1 件，審核結果預計在

113 年 7 月公告。 

(十一)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助理期末考核業於 113 年 1 月 12 日截止，考

核結果將做為未來教發中心提供系所聘請教學助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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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本校「學生宿舍 C、D 棟中庭暨公共空間及寢室改善」整體改善計畫

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宿舍質量改善審查輔導小組」將於 113

年 1 月 12 日針對新澄設計公司依委員意見進行設計修正內容進行審

查，將依審查意見辦理相關事宜。 

二、 其他 

(一) 本處資源教室為身心障礙學生近期提供支持性服務如下： 

1、 持續協助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需求擬定及需求跨部門溝

通，共計22人次；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新學期需求調整暨個別

化支持計畫滾動式修正共計6人次。 

2、 12月27日資源教室學生期末餐會及桌遊人際交流活動共計56人次。 

(二) 為落實心理衛生一級及二級預防、三級危機因應，本處諮職中心近期提

供服務如下： 

1、 志工團12月20日在校內學生餐廳發放暖心歐趴糖，為學生期末應

考加油打氣，共計發放900份歐趴糖。 

2、 12月20日至113年1月2日止，提供個別諮商、個別心理測驗及諮詢

服務，共計100人次；以及，另有高關懷個案共計24人，追蹤高關

懷個案進行關懷聯繫、會談及個案會議共計44人次。 

3、 12月20日至113年1月2日止，特殊個案10位，並進行校安通報，特

殊個案關懷追蹤、聯繫、會談及個案會議共41人次。 

4、 112-1學期精神科醫師駐診服務預計辦理9場次，目前已執行8場次。 

(三) 112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獎懲薦送作業已於12月20日截止，大功案件預計

於1月9日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小功以下案件經承辦單位初檢篩除重複

薦送後送學務長核定，於期末登錄於校務系統。 

(四) 112-2各類學雜費減免申請作業，截至12月27日註冊繳費單產製前已有

581人完成申請，已於註冊繳費單進行金額預減；新生、復學生、新取

得身分、個人疏忽漏未申請者持續收件至開學日止。 

(五) 本學期律師駐點諮詢服務共計5場次，分別為9月26日、10月25日、11月

29日、12月13日，下一場次為1月10日；本學期累計已服務學生20人、

教師2人、職員3人。 

(六) 本處學安生輔中心配合埔里鎮公所及各里辦理社區關懷訪視活動，本年

度中秋、端午、春節合計協助300人次埔里鎮民及本校學生申請三節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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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金。 

(七) 113年度生活助學金於11月28日辦理獎學金審查會，共計50人通過審查。

11月28日辦理急難救助金第8次審查會議，核發2名，共計2萬2千元整。 

(八) 本處原資中心於113年1月5日函送至部113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2「提升高教公共性：透過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輔導原住民學生成效」。 

(九) 本處原資中心預計於113年1月15日至18日與阿美族學生會合作，前往都

歷部落學習文化。 

(十) 本處課外組將於113年1月6日(六)舉辦112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並選出

兩組優秀社團參與113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十一) 本處課外組輔導第25屆畢業生委員會籌備112學年畢業典禮及晚會，

以「OURS」為主題，新增多樣創新活動及元素，預計於113年5月25日

以演藝廳為主場分3場舉辦。 

(十二) 本校112-1學期各學生社團申請辦理活動情形統計如下： 

社團類別 申請活動件數

(112/12/21~113/1/4) 

112-1學期累計申請件數 

自治性社團 0件 61件 

一般性社團 3件 163件 

合計 224件 

(十三) 因應本校17週及18週彈性多元學習，於112年12月33日至113年1月17

日進行離宿工作，將動員住服組行政人員、宿舍幹部、工讀生及清潔

人員支援；感謝環安衛中心同仁協助垃圾清運、事務組協助家長出入。 

(十四) 112-2學期住宿申請已於112年12月28日公告申請結果，總計候補上女

大一般房5床、女大空調房1床、男大一般房0床、男大空調房1床、女

研18床、男研8床，目前可釋出之空床位皆已釋出，若有同學有意申請

床位，需排列候補。 

 

總務處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勞健保處理情形：  

1、 專任人員：1 月 1 日至 1 月 4 日勞健保線上申報 7 件，及書面審

核 11 件，113 年累計辦理 18 件。 

2、 兼任人員：1 月 1 日至 1 月 5 日勞健保加退保共計 230 件。 

(二)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本校車輛管理及收費系統收通行管理費(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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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停車場)累計收入新臺幣(下同)284 萬零 720 元。 

(三)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本校對外收取入校臨時停車費累計收入

564 萬 2,210 元。 

(四) 112 年 12 月 20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處理匯款作業共 572 筆，金額

合計 9,791 萬 9,547 元；應付款項開立支票共計 82 張，金額合計 1 億

3,660 萬 6,323 元。 

(五) 112 年 12 月 20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處理 1 萬元以下小額款項支

付及代墊轉存作業共 996 件，金額共計 313 萬 4,597 元。 

(六) 本校 113 學年度區域產業碩專班(春季班)報名費共 6 筆，金額合計 7,800

元已繳交校務基金 401 專戶。 

(七) 112 年度不休假獎金作業，職員部分共處理 52 筆，金額共 192 萬 1,453

元；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共處理 19 筆，金額共 37 萬 6,635 元，以上款項

均已轉存入帳。 

(八) 本校為改善綜合教學大樓教師研究室區域漏水問題，112 年 11 月 11 日

增設鐵皮屋頂，後續觀察屋頂漏水改善狀況。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近期園藝工作除陸續加強校園樹木修剪，枯枝雜草清理及環境巡視整理

外並執行教師宿舍大型喬木修剪（經管組外包，園藝督工），以維護校

園環境景觀並召開勞動安全會議、農機維護保養、行政大樓聖誕樹撤除

及暨大市集、事故漏油油漬處理等各項人力支援工作。 

(二) 持續整理校園環境，近期陸續加強行政大樓後方廣場地面之陳年髒污以

高壓清洗機清洗中，目前約完成 5 分之 2 面積。 

(三) 行政大樓指引標誌更新進度，已洽請廠商製作預定於 113 年 1 月 12 日

前完成更換。 

(四) 為加強校園消防管理安全，擬配合南投縣政府消防局於 113 年 1 月 18

日於科四館辦理大型防災演練，模擬因發生大地震，導致科技學院實驗

室化學品發生劇烈化學變化引起火災及太陽能事故造成火災之緊急應

變狀況演練，屆時敬請各單位配合演訓及到場觀摩，加強同仁認識相關

防災作為，保障人員財產安全。 

(五) 為強化本校聯外交通，已協調國光客運臺北經朝馬往返埔里路線部分班

次延駛至本校，預計學期間每週五 16:30、18:30自本校發車，週日 14:20、

18:20 臺北發車行駛到本校。交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預定於 113 年

1 月 15 日上午 10 時在學人會館，就國光客運班次調整及停靠站設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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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會勘，本組將派員與會。 

(六) 「住宿設施暨賣場民間自提 BOT 案」(第二次)政策公告依規已刊登於

主管機關(財政部)網站，自 10 月 17 日至 12 月 15 日 17 時止(公告 60 天)

徵求申請人提送可行性評估報告，截止日後計 1 家申請人提送可行性評

估報告書，刻正辦理初審【第一階段文件審查(已於 113 年 1 月 2 日完

成)、第二階段審查可行性評估報告(預計 2 月中旬辦理審查)、辦理公聽

會、協商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及核定可行性評估報告】作業。 

(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區戶外探索教育基地民間自提OT案前置作業計

畫」，已於 11 月 20 日完成議價(約)事宜後決標，廠商已依規提送工作

執行計畫書(修訂版)，刻正辦理審核作業中。 

(八) 「112 年度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補助計畫」業獲教育部核定同意計畫經

費新臺幣 620 萬元(教育部補助 370 萬元；本校自籌款 250 萬元)，將針

對圖書館（室內外通道和指示系統）、人文學院(鋪面改善)、教育學院

（昇降設備系統更新）及綜合大樓(鋪面改善)共 4 處進行改善。規劃設

計監造標由泰毅工程顧問公司得標，歷經兩次開標，均無廠商投標，爰

檢討縮小壓花地坪範圍及調整無障礙電梯給付方式，112 年 10 月 27 日

上網招標，11 月 9 日下午 2 點開標，僅 1 家廠商投標，爰(未達 3 家廠

商)流標，已於當日(11 月 9 日)下午 2 點 30 分第二次上網招標， 11 月

16 日下午 2 點開標，由「宅間制作室內裝修有限公司」得標，11 月 20

日開工，12 月 8 日下午 3 點現勘變更設計工項，教院與綜合教學大樓

間鋪面面積過大，標餘款不足支應，須結合 113 年本校預算另外簽辦。

人院鋪面預計 113 年 1 月 13 日至 113 年 4 月 30 日施工，已提前公告並

通知人院院辦，降低師生不便。 

(九) 「汽車聯外道路改善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案，112 年 10 月

19 日召開評審會議，泰毅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序位第 1，平均總評分達 70

分以上，經出席委員過半數評定為最符合本校需要之廠商，評審結果(公

文)業於 11 月 15 日決行，12 月 14 日下午現勘路面人手孔，會後確認中

華電信保留 2 個人孔(上升與瀝青混凝土路面等高)，12 月 25 日起算基

本設計履約期程，113 年 1 月 8 日上午 10 點於總務長室審查基礎設計。 

(十) 消防安全設備缺失改善，南投縣政府消防局已函復同意展延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複查，本校消防設備除體健中心對照式探測器須搭設鷹架施工、

配合學校體育課及寒令營空檔展延外，其餘區域業於 112 年 12 月下旬

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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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推動重點 

(一)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補助本校「中央政府公有既有建築物及建築公共緊急

避難空間能效改善及淨零示範計畫」，計畫經費 2,489 萬元(補助款 2,396

萬元，校配合款 93 萬元由圖書館編列)，改善建物為圖書館，改善項目

為 1.空調主機性能提升或汰換節能改善 2.建置或升級建築能源管理系

統 3.空調系統節能策略導入節能改善 4.建築公共緊急避難空間納入建

置再生能源及儲能系統。業於 1 月 11 日下午 2 點於圖書館 2 樓會議室

召開(校內有關單位橫向聯繫)說明討論會議。 

(二) 持續推動校內促參案:本校桃源段 205 地號以 BOT 方式開發養生村或國

際會展中心。 

(三) 增加暨大行旅回饋金收益:本校暨大行旅旅館登記案預定 113 年 8 月底

前完成，後續將辦理宣傳活動(例如參加旅展、旅行社合作、發放住宿卷

等)，期提升平日住房率。 

 

研究發展處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本校執行計畫及推廣教育收入近三年及本年度(113 年度)最新執行情形

如下： 

年度 

類別 
110 111 112 113 

推廣教育收入 5,321,780 6,017,239 5,281,405 0 

執

行

計

畫

收

入 

國科會計畫 103,030,260 95,016,590 103,908,452 0 

產學合作計畫 297,407,553 231,194,409 264,843,553 52,363,819 

教育部及其他

單位補助計畫 
175,756,116 291,865,361 136,027,988 66,955,348 

合計 576,193,929 618,076,360 504,779,993 119,319,167 

※數據來源：（統計至 113 年 1 月 2 日止）。 

1. 推廣教育收入、國科會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為研發處統計彙整表

(以核定之經費為計算基準)。 

2. 教育部及其他單位補助計畫為主計系統下載。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校各單位辦理推廣教育課程如下，課程資料詳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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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研 1】見第 37~38 頁： 

1、 學分班課程共計 9 班。 

2、 非學分班課程共計 36 班。 

3、 113 年度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與中華職培協會合作課程 4 門

及 TTQS 訓練機構版指標課程已送件勞動部產投辦公室審核中，

112 第 2 學期研發處自辦推廣教育課程推廣教育海外班、長照課

程、勞動部計畫等 6 門課程推廣教育小組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 

(二) 處創業育成中心於 112 年 12 月 6 日起至 113 年 1 月 10 日舉辦「讀創萌

芽進階班」，由業師輔導學生團隊參加 113 年教育部青年署 U-start 計

畫，同時亦歡迎有興趣參與投件的學生，前來育成中心諮詢。 

三、 其他 

(一) 近期計畫徵求案，詳附件【研 2】見第 39~44 頁。 

(二) 近期(12 月)由 Google Scholar 系統搜尋，本校新增之期刊論文，詳附件

【研 3】見第 45 頁。 

(三) 近期完成計畫申請案： 

序號 徵求單位 計畫類別 件數 計畫主持人 

1 國科會 一般研究計畫(大批) 101 略 

2 國科會 新進人員研究計畫(大批) 6 略 

3 國科會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

書寫作計畫 
2 

黃源協教授 

翁稷安副教授 

4 國科會 
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

新秀學者研究計畫 
1 許凱翔助理教授 

5 國科會 
2030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

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1 王曾敬梅副教授 

(四) 歷史系陳瑢真助理教授榮獲中央研究院 113 年度第 1 梯次「獎勵國內學

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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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處創業育成中心與通識教育中心合作開設之創意創新創業學分學程

暨微學程，已獲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將於 112-2 學期辦理開課。 

(六) 本處創業育成中心於 1 月 3 日與胡秀華副校長、戴榮賦研發長召開「共

振會議」，共同討論育成中心 113 年度重要工作項目與相關績效指標。 

(七) 本處創業育成中心將於 1 月 6 日由潘婉琦約用組員、楊孟穎副理、何慧

如副理及本處產學與推廣教育營運中心王念石資深管理師，參與教育部

「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徵件說明會。 

(八) 本處創業育成中心將於 1 月 9 日由胡秀華副校長、曾永平主任秘書、戴

榮賦研發長、黃裕智主任、楊孟穎副理、何慧如副理及學生創業團隊至

南投縣政府，拜會青年發展所楊紹宏所長洽談未來合作事宜。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為增進境外學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並感念師長年來的提攜與照顧，

本處於113年1月4日（星期四）晚上17時40分，在埔里鎮蔡記東華食府

舉辦「甲辰年境外生春節祭祖暨師生聯歡餐會」活動，敬邀校長、學術

及行政主管、社團指導老師、海外聯招會及在學境外學生蒞臨共襄盛舉，

計有師長及學生約320餘人參加，除傳統祭祖儀式外，並有多項學生社

團精彩表演及摸彩等項目，學校及師長們並熱情贊助180餘項摸彩獎品，

為本次餐會添增不少歡樂氣氛，整體活動於晚間21時圓滿結束。 

(二) 113年1月10日國務組參加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FICHET)

與與捷克國家國際教育與研究機構（Czech National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舉辦之「臺灣─捷克高等教育線上

交流媒合會」，與捷克10所大學校院以線上一對一形式會談交流，藉以

深化臺灣與捷克高等教育機構雙邊交流及學術合作，並拓展潛在合作機

會。 

(三) 本處國務組和國際專修部於113年1月10日中午舉辦外國學生新年手作

坊，邀請外國學生及國際專修部學生一起製作新年裝飾、感受農曆年過

年氣氛。 

 

國際專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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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本部於 112 年 12 月 20 日(三)中午舉辦「冬至手搓湯圓活動」，同學自行

搓煮湯圓、熬煮甜湯，體驗冬至吃湯圓的傳統文化，同時也邀請華語教

師到場介紹湯圓的歷史及緣由。 

(二) 本部於 112 年 12 月 27 日(三)上午辦理「中國節慶手工藝品體驗」，讓同

學自行動作剪貼春花、喜慶文字等，更有學生設計出紙作禮物盒、春聯

等裝飾品。 

(三) 為增進學生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本部學生於 113 年 1 月 4 日(四)參

加「甲辰年境外生春節祭祖暨師生聯歡餐會」活動，並於活動中穿著緬

甸傳統服飾，表演緬甸新年慶典的傳統舞蹈，向與會師長及其他地區之

境外生大顯才藝。 

 

秘書室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秘書室 12 月份於媒體發布 7 則新聞，以推廣本校辦學特色相關成效。

相關新聞事件包含： 

1、 島內留學：暨大攜手北藝大、北市大、宜大打造 SCoT 共享校園

平台 

2、 暨大版經典《窈窕淑女》歌舞劇以藝術詮釋當今社會議題 

3、 暨大文化列車 台中女中展出 

4、 暨大連續七年獲頒全球 50 大綠色大學 

5、 創校史紀錄暨大附中特殊選才 3 生進臺大 

6、 縣府與暨大推動「南投農好」品牌，甄選特色伴手禮 

7、 暨大數位治理平台啟動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2024 觀光雙年曆活動-暨大櫻花季 

1、 完成第一次籌備會，確立分工、展期活動。 

2、 今年首度開放夜間賞櫻，相關夜間照明建置有賴總務處協助，另

評估借展燈會展品。 

(二) 本室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累計受理 132 筆捐贈

案，捐贈金額為 4,176,655 元；112 年 12 月份第 2 次收款捐款箱紀錄

共收 1,120 元，累計金額 52,789 元。 

三、 其他 

(一) 例行業務(資料結算區間：112 年 12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第 599次行政會議紀錄/12 

1、 收發文業務： 

(1) 公文收文：計 1,505 件，其中電子收文計 1,375 件，佔總收文

量之 91.4%。 

(2) 公文發文：計 416 件，含正副本 5,221 份。 

2、 檔案管理： 

(1) 檔案歸檔：總計完成點收 3,116 件，完成編目 3,086 件，掃描

201 件。 

(2) 辦理公文解密 16 件。 

3、 郵件處理： 

(1) 收件：本校各單位經文書議事組收件作業之公文及郵件計

4,520 件。 

(2) 寄件： 

a. 特約郵資費用支出：寄送公文及郵件計 1,893 件，使用郵

資 39,940 元。 

b. 專案郵資費用支出：寄送公文或郵件 1,624 件，使用郵資

19,818 元。 

c. 私人交寄郵務：掛號 300 件，平信 90 件。 

(二) 統計至 113 年 1 月 8 日止，全校各單位 112 年 1～11 月逾期未歸檔公文

有 16 件，詳附件【秘 1】見第 46 頁；請各單位儘速辦理各項未結案件

並歸檔。 

 

圖書館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112 年 12 月 27 日秘書室運送典藏之校史文物乙批，本館進行整理及分

類，以利後續典藏。 

(二) 112 年 12 月 25 日館內同仁至花卉中心將「平埔族群入埔 200 年」部分

展品搬回館內。 

(三) 112 年 12 月收納借閱館藏逾期罰款及遺失賠款等共計 7,965 元；特色商

品販售累計共 48,375 元。 

(四) 112 年 12 月份入館人次 30,698 人，館藏資料借閱數 6,436 冊，自修室

使用人次 10,758 人，總服務人次 30,800 人，12 月底開始期末考，故入

館人次與館藏借閱數皆有顯著上升。 

(五) 本館 112 年 12 月館際服務系統業務（包括圖書、中文期刊複印、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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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複印、大陸期刊複印、國外文獻複印）等，申請圖書、文獻件數統

計，總申請件數 73 件。 

(六) 112 年 12 月份更新自動化系統讀者紀錄異常共 101 筆、辦理借書證共 2

件、受理場地借用申請共 5 件、處理報廢書目 174 筆。 

(七) 113 年 1 月 8 日下午 2 時在 2 樓會議室召開 112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諮

詢委員會，討論有關 113 年圖書經費分配事宜。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113 年 1 月 3 日至 17 日辦理本年度同仁申請輪調調查。 

(二) 1 月 11 日，與總務處營繕組、語中、主計室、總務處經管組等單位一同

在圖書館舉行「113 年汰換圖書館空調主機及改善節能設施會議」。 

三、 其他： 

(一) 為提升讀者服務品質，提供舒適之閱覽空間，進行館舍維護措施如下： 

1、 12 月 27 日修繕五樓女廁往頂樓牆壁滲水問題。 

2、 12 月 29 日募款箱共收新臺幣 1,120 元，累計共收新臺幣 52,789

元。 

3、 12 月 29 日重送工讀生印領清冊及出勤表給生輔組。 

(二) 資訊系統維護： 

1、 12 月 29 日計網中心通知圖書館網站意見箱有程式漏洞，已於當

日修正，經計網中心複測後確認完成修補。 

(三) 館藏採購、編目及相關業務： 

1、 112 年 12 月 20 日至 113 年 1 月 3 日，完成中、西文圖書及視聽

資料 327 種 330 冊（含附件）編目加工作業，已移送上架，提供

全校師生使用。 

2、 112 年 12 月 20 日至 113 年 1 月 3 日，完成中文、日文、大陸、

西文期刊、國外報紙 29 種 32 冊點收加工作業，已移送上架，提

供全校師生使用。 

3、 112 年 12 月獲贈中文圖書 175 冊、西文圖書 17 冊和視聽資料 9

件。 

4、 112 年圖書轉贈活動：12 月份 1F 大廳「你捐愛心我送書」贈出

101 冊中文圖書、14 冊西文圖書和 48 冊期刊，收到發票 258 張；

12 月 21 日至 24 日 1F 後櫃檯「以書易書」換出 6 冊中文圖書和

3 冊西文圖書、換得 32 冊中文圖書和 2 冊西文圖書。 

5、 圖書館 113 年統籌性採購之資料庫，將俟本校 113 年經費分配完

畢後，視經費額度排列優先順序。113 年 1 月 3 日，已針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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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線上圖書館」、「JSTOR」、「JCR」、「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文史

哲及教育與社會科學綜合專輯)」、「天下雜誌群知識庫(四庫)」、

「IEEE Electronic Library(IEL)」共 6 種資料庫送出請購，數種資

料庫在簽定合約前會斷線數日。另，有關續訂資料庫 ScienceDirect，

將俟本館 113 年圖書經費確定後，再行評估有足夠之預算可以續

訂。相關訂購、連線訊息，持續於「圖書館首頁/最新消息/113 年

資料庫、期刊訂購異動公告(持續更新中)」公告。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12月29日召開南投區網中心管理委員會，14位委員參加。 

(二) 系統維護更新：校務系統修正113年基本工資額度、人工加選單說明註

解異動。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校務系統建置案： 

1、 於12月28日辦理新版本務系統選課介面展示，邀請學生代表參與

共同提出建言，並針對目前介面使用回覆學生提出之問題。 

2、 校務系統功能確認-基本資料系統，於1月4日請廠商-先傑電腦公

司向業務單位即課務組及註冊組說明系統功能展示。 

三、 其他 

(一) 配合基本工資調整及總務處事務組投保業務需要，協助修改勞健保系統，

以利保費計算。 

(二) 配合語文中文更新 EasyTest 語言學習平台，與委外廠商協同作業，已於

1/2更新完畢。 

(三) 協助人事室處理有關新進計畫人員的差勤資料無法在差勤管理系統顯

示，因研發處將該員到校服務日期誤設定為2024/01/31，職員證啟用日

期設為2024/01/31。 

(四) 教育學程單位須在 Moodle 開設1122-教育實習課程。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一、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太陽能光電設備建設報告「SDGs-07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1、 本校第一期、第二期太陽能建設廠商為「南投縣綠屋頂全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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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得標廠商「新明能源有限公司」。 

2、 第一、二期太陽能光電設備建設： 

建築物 期數 說明 

管理學院 

科技學院 

一 1.總計建設容量 3266kWp。 

2.持續收取回饋金。觀察網址： 

http：//pcm.solar-

eco.com.tw/Taiwan142/Main_IDB.jsp# 

學生宿舍

ABCD 棟 

學人會館 

學生餐廳 

二 

方形劇場 

教育學院 

二 

擴充 

 

3、 第三期太陽能光電發電設備規劃進度報告： 

(1) 本校第三期太陽能設備建設共計規劃5173 kWp，由新明能源

公司得標，於111年5月13日簽約，有以下說明： 

類型 地點 

停車棚 

管理學院停車場、人文學院停車場、科一停車場、科二停

車場、科三停車場、科四停車場、圖書館停車場(近管院)、

圖書館停車場(近餐廳)、宿舍停車場、行政大樓旁停車場、

教育學院旁停車場、教育學院旁停車場(近櫻花區)、機車

停場(近操場)、體健中心前停車場 

風雨體育

設施 

籃球場8座、籃排球場2座、排球場2座、田徑設施(跳遠)、

探索教育(低空區) 

屋頂型 體健中心屋頂、行政大樓屋頂 

(2) 設校計畫變更案於112年1月5日南投縣政府審查通過。 

(3) 台灣電力公司饋線審查於112年4月28日通過。 

(4) 於112年6月30日取得第三期第一區(科技學院)南投縣政府同意

備案。 

(5) 於112年8月4日新明能源公司收到台電饋線增補繳費單(第一區、

第二區)。 

(6) 112年11月2日完成行政大樓屋頂太陽能建設。 

(7) 於112年12月20日開始體健中心屋頂太陽能支架試裝工程。 

二、 其他 

(一) 能資源管理： 

1、 用電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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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 111年度數 112年度數 比較 

1~12 月 11,721,260 11,425,764 
較去年節省 295,496 度 

電費增加 2,929,609 元 

2、 用水數據： 

期數 111年度數 112年度數 比較 

1~12 月 212,326 224,840 
較去年增加 12,514 度 

水費增加 248,873 元 

(二) 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成果： 

辦理實體項目 實體場次數

(供餐或不使

用包裝水、紙

杯) 

使用環保餐盒

(個數) 

不使用包裝

水、紙杯(人

次) 

外帶(便當以

外，提供非塑

膠包裝之餐點

個數) 

會議 15 0 453 0 

訓練 0 0 0 0 

活動 1 0 69 0 

總計 16 0 522 0 

(三) 於112年12月27日雲林科技大學總務處營繕組組長率隊參訪本校，因該

校籌備自行建設太陽能案場，擬學習交流本校太陽能建設經驗。 

(四) 本中心業於112年12月21日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E 化系統教育訓練

及實驗室化學品平面配置圖重新彙整與繪製，繳交期限於113年1月4日

截止，尚有部分實驗室未完成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E 化系統及平面配置

圖更新事宜，持續追蹤並通知實驗室改善。 

(五) 本中心針對 2023年永續發展報告書編製工作，業於12月22日召開利害

關係人議合會議，後續永續發展報告工作，本中心將持續進行。 

(六) 本中心業於112年12月25日至實試驗場所進行實驗室走動管理安全衛生

巡查，彙整委員建議辦理後續實試驗場所設備修繕及危害性標示更正。 

(七) 本中心業於112年11月11日辦理112年勞工健康檢查完竣，於12月26日收

同仁健檢報告，依法進行工作者健康分級管理及健康關懷。 

(八) 本中心業於112年12月28日舉行112年第四次環安衛委員會議。「SDGs-03 

健康與福祉」 

(九) 本中心業於112年12月29日將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成果上傳至勞動部指

定網站。 

(十) 本中心業於112年12月29日辦理臨場醫師服務活動，安排3位同仁接受健

康檢查數值異常健康管理及衛教；辦理同仁復工相關事宜。「SDGs-03 

健康與福祉」。 

(十一) 本中心業於113年1月4日至東海大學協助教育部執行職業安全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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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驗證。 

(十二) 本中心業於113年1月5日完成實驗室危害性物質標示教育訓練及特殊

作業健康檢查結果異常者之追蹤管理及健康指導。 

(十三) 本中心預計於113年1月10日派員參與112 學年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北區自主互助聯盟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校園職業安

全衛生現場查核實務研習營開訓典禮。 

(十四) 本中心業於113年1月20日前依法至勞動部進行本校無災害工時填報

工作。 

 

人事室 

一、 其他： 

(一) 校內相關事項 

1、 為辦理教育部 113 年模範公務人員選拔案，各單位如需推薦符合

資格人選，請於 113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前填妥「審查事實表」

併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人事室彙辦。 

2、 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 4 條、第 26 條修正案，業經南投縣政府

核備，次經本校 112 年 12 月 28 日暨校人字第 1120018695 號書函

周知各約用人員及行政雇員，並公告於本校文件公告與查詢專區

周知。 

3、 本校簽訂之特約商店名單，業已重新整理並公告於本校人事室網

頁《福利待遇/特約商店》專區，如有新簽訂之特約商店及相關優

惠方案，將會更新網頁資訊並以本校文件公告查詢系統周知。近

期公告之特約資訊為「無所從來蔬食文創」2024 年新優惠方案。 

(二) 校外來文宣導事項：相關訊息已公告於本校文件公告系統，摘要如下：  

1、 銓敘部函釋有關公務人員為參加律師職前訓練並申請留職停薪，

於留職停薪期間得否從事其他工作案，業經公告於本校文件公告

與查詢專區周知。 

2、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發布「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現職人員轉任經

濟部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辦法」，業經公告於本校文件公

告與查詢專區周知。 

3、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各級人事

機構簡任人員職務遷調規定」第 3 點案，業經公告於本校文件公

告與查詢專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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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時數

規定仍聚焦於與業務相關之學習活動，又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仍維

持 20 小時，其中 10 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

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其餘 10 小時由公務人員自行選讀與業務

相關之課程。請本校同仁踴躍至「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網址：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選讀相關課程或參加教育

訓練，並請依限完成學習時數。 

5、 為促進政府機關協助私部門營造性別友善職場，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委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製作「促進性別友善職

場情境手冊」，手冊內容包括：女性的進用與升遷、性別平等工作

法所定假別之落實、彈性工作、育嬰留職停薪、設立托兒服務設

施或提供托兒措施、對性別友善職場的投入程度等。手冊電子檔

請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https://gec.ey.gov.tw，下載路徑：

首頁>宣導及研究>宣導及活動資源>宣導平面文宣手冊>手冊）下

載參閱。 

6、 公務人員因退休等事由致當年度依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所定

上班日少於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所定「應給休假日數」者，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從寬核發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加班費，相關訊息已

以 WEB 公務訊息系統轉知本校公務人員。 

 

主計室 

一、 其他： 

(一) 「114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內容研提意見案，已依

規定回覆教育部。 

(二) 教育部為辦理業務需要，請各校查填下列表件： 

1、 「112年1-11月對特種基金之增撥與各基金認列之國庫增撥基金

數」。 

2、 「112年度補助或委辦地方政府進用人力情形」。 

3、 112年度第4季「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上述資料本校已查填並依規定回覆。 

 

人文學院 

一、 重要業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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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術研究表現： 

1、 本院公行系許菁芳老師期刊論文「Lawyering Behaviours in the 

Private Sector」刊登於 2023 年 12 月 18 日出版之「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Judicial Behaviour」。 

(二) 師生表現： 

1、 本院中文系徐秀菁老師於 113 年 1 月 6 日受邀參加國立中興高中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南投縣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自主學

習聯合成果發表會」，擔任講評人。 

2、 本院中文系陳繪宇老師於 113 年寒假期間赴韓國移地研究。 

3、 本院社工系吳書昀老師及許雅惠老師擔任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季

刊編輯小組委員，任期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止。 

4、 本院歷史系升學榜單如下： 

(1) 楊矞菁考取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榜首、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班 

(2) 黃翊愷考取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系碩士班、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國

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3) 林宇瞻考取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4) 黃立杰考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5) 梁鈞皓考取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6) 柯定維考取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 

(7) 曾郁喬考取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班、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

資產碩士班 

(8) 黃心蓓考取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國立中

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5、 本院公行系 113 學年度碩士班升學榜單如下： 

(1) 學士班吳佩瑄錄取政大公事所碩士班、台大公行系碩士班 

(2) 學士班黃子菁錄取政大公行系碩士班 

(3) 學士班段憶湘錄取暨大公行系碩士班 

(4) 學士班陳冠宇錄取暨大公行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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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友動態 

1、 本院中文系校友梁仲妍錄取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班。 

2、 本院歷史系校友黃琮育（108 年 6 月畢業）赴日本國立大學法人

北陸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先端科學技術研究科進修碩士學位。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本院外文系將於 113 年 7 月 22-25 日（一-四）舉辦「2024 年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外文營」，以「戲劇」作為核心規劃，帶領各地高中職學生體

驗戲劇活動、社課等大學氛圍，目前進入籌備期。 

(二) 本院華文學程已達成 112 年度教育部高教深耕國際行政系統專章計畫

KPI 與經費核銷，自 113 年度起計畫人事與業務將移交至語文教學中心

華文組承辦。 

三、 其他： 

(一) 本院中文系於 112 年 12 月 28 日在本院 116 會議室辦理數位多媒體設

計與應用課程成果展。 

(二) 本院歷史系於 1 月 4 日舉辦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中國史課程成果聯合

發表會，「中國史一」課程由大一 4 位同學發表個人報告成果，8 位同

學擔任評論人；「中國史三」課程則由大二 17 位同學組成之四組團體

報告發表，並由其他四組同學擔任評論。 

(三) 本院華文學程於 113 年 1 月 3 日辦理線上 113 學年碩士班入學考試招

生說明會，由蕭佩宜老師擔任主持人。 

(四) 本院華文學程開辦之「國際華語教學微學程」於 112 年 12 月 20 日起開

始線上報名至 113 年 1 月 31 止，並於 113 年 1 月 3 日由蕭佩宜老師擔

任主持人，進行線上及實體課程暨招生說明會。 

(五) 本院華文學程於 113 年 1 月 3 日至 1 月 5 日進行國際生華語課輔班期

末華語文能力快篩測驗。 
 

管理學院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師生表現： 

1、 本院經濟系陳江明教授榮獲本校112年度研究績優教師。 

2、 本院資管系姜美玲教授指導資管系碩士生蔡靚姚同學，以碩士論

文「基於 WebXR 之沉浸式虛擬實境線上藝廊的設計與實作」榮

獲「112年文化部獎勵文化藝術政策博碩士論文」獎勵金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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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院資管系戴榮賦教授指導資管系大四生黃瑜楓、李恩榮與王冠

權共三位同學，以隊伍名稱「國立埔里大學」參加「2023年 ITSA

全國大專校院程式設計極客挑戰賽」榮獲第三名。 

4、 本院資管系姜美玲教授指導資管系大四生張可葭、施紫茵、陳麒

益、黃郁庭、陳薈羽與楊怡瑄共六位同學，參加「南投縣2023山

城數位黑客松競賽」榮獲「銀牌獎」！該團隊作品名稱為「揪 Easy-

具備時地媒合的多功能揪團小幫手」。 

5、 本院資管系姜美玲教授指導資管系學生趙子安、呂慧淇、張晏誠、

簡語萱、林國棟與吳翰琳共六位同學，參加「南投縣2023山城數

位黑客松競賽」榮獲「銅牌獎」！該團隊作品名稱為「虛擬實境

多人連線之電腦組裝學習系統」。 

6、 本院資管系陳小芬教授指導資管系大三生吉凱聖、陳梓銜、蔡秉

霖、廖宇哲與定世荷共五位同學，參加「南投縣2023山城數位黑

客松競賽」榮獲「銅牌獎」！該團隊作品名稱為「南投山林運動

與教育」。 

7、 本院財金系柯冠成特聘教授榮獲112年度研究績優教師。 

8、 本院財金系洪碧霞教授榮獲112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9、 本院財金系張眾卓教授、賴雨聖教授、洪碧霞教授及葉家維助理

教授榮獲112年度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10、 本院財金系與合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辦理實習計畫，由大四孫聖

硯及彭銘紳同學錄取，實習期間分別為113年1月8日至113年6月30

日、113年2月19日至113年6月30日。 

11、 本院財金系與第一銀行繼續合作辦理「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一銀

行埔里分行實習」，由碩二曾筱雯、大四鄭宇辰及管院學士班大四

賴秋樺同學續任，並預計於113年2月1日開始實習。 

12、 本院觀餐系112學年度「專業實習(一)」學生表現優異！周坤強於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店)/餐飲組」，原為四級餐飲實

習生，自113年1月1日晉升為三級實習生。 

二、 其他 

(一) 本院國企系駱世民老師於112年12月21日(四)10:30-12:00擔任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112年激發創新培養未來力共識營講師，

講題:「扭轉慣性 激發創新」，地點:本校人文學院咖啡室。 

(二) 本院國企系駱世民老師於113年1月17日(三)上午10：00-12：00受國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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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學之邀，擔任「教師英語教學(EMI)研習」講座主講人，講座主題：

「AI 輔助 EMI 課程設計與課堂管理(AI-assisted EMI Course Design and 

Class Management)。」 

(三) 本院資管系系學會於112年12月20日（三）19:30-21:00，於學生活動中心，

舉辦系湯圓躲貓貓活動，邀請本系學生踴躍參加，在冷冷的天氣裡吃碗

熱呼呼的湯圓、玩場躲貓貓活動有助消化，溫暖彼此的心、增進同學間

之情誼，共計參與人數為30人。 

(四) 本院財金系大一新生體育表現優異，112學年度新生盃體育競賽活動，

羽球獲團體賽亞軍。 

(五) 本院財金系球隊體育表現優異，男排獲112學年度管理學院盃男子排球

亞軍;女排獲112學年度管理學院盃女子排球亞軍；桌球獲112學年度管

理學院盃亞軍。 

(六)  本院財金系系學會與社工系、諮人系及資管系於112年12月19日(二)在

羅馬廣場聯合舉辦耶誕晚會，透過此項活動加強學生間的交流，增進不

同院系間的情誼。 

(七) 本院觀餐系「專業實習(一)」課程，授課教師曾永平教授於112年12月23

日至24日至遠雄悅來大飯店訪視實習生，了解學生實習情況。 

(八) 本院觀餐系與遊獵行腳股份有限公司、夏都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饗

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國泰商旅股份有限公司、鼎泰豐小吃店股份

有限公司、隆盛鮮果茶飲專賣店、日月潭歸璞泊旅設計飯店、台北文華

東方酒店、路易莎咖啡繼續合作辦理「112學年度第2學期專業實習(二)」，

共計12名學生實習。 

(九) 本院學士班系學會與教育學院學士班、外文系電機系於112年12月15日

(五)在羅馬廣場聯合舉辦耶誕晚會，透過此項活動加強學生間的交流，

增進不同院系間的情誼。 

(十) 教育部函復本校所報「113學年度辦理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7條

招生作業修正計畫書」，核准本院 EMBA 境內班及境外班辦理同等學力

第7條招生作業，招收人數皆以招生名額10%為上限。 

 

科技學院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師生表現 

1、 112 年 12 月 12 日(二)上午 8 點 30 分-下午 12 點 30 分，長榮大學



 

第 599次行政會議紀錄/23 

USR 團隊邀請科技學院 USR 團隊楊智其老師參與長榮大學 SIG

活動，並分享本院 USR 團隊執行計畫成果。主要針對非洲偏向地

區所需要的飲用水系統建置，並討論中山大學與日本各大學的合

作模式；長榮大學利用非洲經驗來跟大家說明如何進行國際連結，

南華大學慢食的國際連結。會後洪老師也盼望各個大學可以組成

一個國際聯盟的隊伍，來前往不同的國家進行大學社會責任的擴

散。 

2、 112 年 12 月 14 日(四)，中興大學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USR 團隊

合作協助中台灣健康環境智慧城市共同培力活動，當天由本院

USR 團隊陳仲沂博士後研究員，分享科院 USR 團隊執行計畫成

果。 

3、 112 年 12 月 15 日(五)，本院 USR 團隊楊智其老師邀請國科會國

合處葉志誠處長蒞臨，為本校學生分享「從國際看台灣：為什麼

年輕人需要到海外去探索」。 

4、 112 年 12 月 28 日(四)，中華醫學大學 USR 團隊邀請本院 USR 團

隊楊智其老師參與中華醫學大學 SIG 活動，並分享本院 USR 團

隊執行計畫成果。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本院土木系於 112 年 12 月 26 日(二)召開系務會議推選下屆系主任，並

就得票數最高之二位候選人呈報鈞長圈選。 

(二) 本院土木系擬於 113 年度製作形象影片「ColleGo!大學 OPEN DAY 活

動短影音」。 

(三) 本院 USR 團隊蔡勇斌特聘教授、陳谷汎主任特聘教授、郭明裕特聘教

授帶領團隊，前往本鎮花卉物流中心進行實地勘查，為了埔里農業剩餘

資材的有價值再利用與廖志城鎮長、邱科長與農友們召開會議，針對未

來執行生物炭爐及活化物流中心進行意見分享，共有 10 人參與。 

三、 其他 

(一) 112 年 12 月 19 日(三) 下午 1 點 30 分-下午 15 點 30 分，本院 USR 團

隊與明潭國中共同舉辦 2023 臺灣環島科普列車南投縣魚池鄉明潭國中

到校服務科普展示會，邀請南投縣明潭國小、南投縣頭社國小、南投縣

伊達邵國小、南投縣東光國小、南投縣魚池國小、南投縣五城國小國小

共同參與，活動當天總人數約 200 人，活動當天讓學童們沈浸在知識的

海洋中，展開一場跨足環境、天文、海洋及自然化學的旅程。感謝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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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後壁高中、靜宜大學、暨南大學的哥哥姊姊們，藉由空氣電池、

綠能智慧小屋、熔岩泡泡等實驗攤位中的十項有趣活動，帶領國中孩童

擺脫枯燥的科學、感受多領域的知識饗宴。 

(二) 本院應光系於 112 年 12 月 20 日(三)邀請世界先進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

司曾士銘技術開發處副理蒞臨本校演講，講題 : Wafer Foundry 

Introduction. 

(三) 112 年 12 月 20 日(三) 下午 1 點 30 分-下午 4 點 00 分，本院 USR 團隊

與南投縣環保局空汙科共同辦理微生物製劑應用於農業生產剩餘物質

現地處理推廣說明會，主要針對減少本縣農民露天燃燒農業廢棄物之行

為，讓農民了解生物炭爐以及生物菌種的功能與效益，並獲取正確知識

有效進行農業廢棄物再利用，特辦理本次說明會。會中邀請貴單位共同

討論實務上之問題，並邀請專家學者協助輔導。 

(四) 本院電機系一年級新生於 112 年 12 月 27 日(三)於學生宿舍辦理湯圓大

會，促進同學之間情誼。 

(五) 112 年 12 月 28 日(五) 早上 9 點 30 分-下午 5 點 30 分，虎尾科技大學

邀請本院 USR 團隊參與「2023 在地關懷實踐-跨領域」成果展，本院

USR 團隊於成果展中展示近幾年成果作品，當天參與人數約 80 人次。

本院 USR 團隊同時與嘉義大學 USR 團隊及南華大學 USR 團隊進行會

議交流。 

(六) 112 年 12 月 29 日(五)，本院 USR 團隊近 2 年來協助北山國中優化在地

科普體驗平台與科普推廣活動計畫，這次在北山國中校慶加入科普北山

之素養闖關活動，關主由參與計畫的學生擔任，運用計畫所學的科普知

識教給來闖關的大小朋友。當天參與人數約 80 人次。 

(七) 112 年 12 月 29 日(五)，下午 2 點至 3 點，本院 USR 團隊鄭登允專任助

理、黃郁茹講師及學生助理前往伊達邵國小帶領低年級學生進行食農教

育。適當用藥、蔬菜修剪與觀察知識教學，學員共 15 人。 

(八) 本院學士班楊智其老師於學期初開始，每週二於科四 322 教室與大一新

生個別約談，已於 12 月底前完成，藉此更深一步瞭解學生目前狀況及

對未來期許。 

(九) 本院應用化學系於 113 年 1 月 5 日(五)邀請成功大學化學系吳欣倫副教

授講，演講題目:Light-Enhanced Catalytic Activity of Intermetallic PdCd 

Nanocubes。 

(十) 本院應光系於 113 年 1 月 5 日(五)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系陳嘉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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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本校演講，講題: 低維度半導體異質結構之新穎光驅動元件研究。 

 

教育學院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師生表現 

1、 本院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洪雯柔教授帶領本系學生於 113 年

1 月 20 日(六)至 1 月 24 日（三）辦理偏鄉國際教育營隊。1 月 20

日及 21 日帶領高中志工培訓（中港高中、新社高中），培養高中

志工教學、合作等能力；1 月 22 日至 1 月 24 日與高中志工於服

務國小（草湖國小、大西國小）舉辦為期三天的營隊，引領偏鄉

學生暢遊各國教育與文化。 

2、 本院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洪慧馨研究生榮獲本校 111 學年度

傑出教學助理獎。 

(二) 校友動態 

1、 本院教政系博士班畢業生何光明同學博士論文「臺灣原住民族語

政策之批判論述分析」榮獲文化部獎勵文化藝術政策博士論文獎。 

2、 本院教政系博士班畢業生黃貴連同學博士論文榮獲中華民國學校

行政研究學會評選為優秀博士論文。 

二、 其他 

(一) 本院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於 113 年 1 月 10 下午 1 時 10 於線上

會議室，由本系博士候選人林維杰進行博士論文計畫發表。 

(二) 本院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邱瓊芳副教授為執行國科會計畫，分別於

113 年 1 月 2 日、1 月 3 日在中峰國小及太平國小，辦理 2 場人工智慧

程式設計研習。 

(三) 本院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邱瓊芳副教授為推廣及發展人工智慧影像

辨識程式設計教學活動，分別於 113 年 1 月 24 日及 1 月 31 日，辦理 2

場「Scratch 人工智慧程式設計教學」研習，採 Google meet 線上同步上

課，邀請本所畢業校友黃信溢總編輯(沃克資訊有限公司)擔任主講，講

授 Teachable Machine 影像辨識模組建立、Scratch 人工智慧影像辨識教

學程式設計實作。 

 

水沙連學院 

一、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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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院與南投縣草屯鎮「時習之咖啡書店」合作推廣文化部實體書店發展

計畫，預計自 1122 學期開始，「時習之咖啡書店」亦成為本院地方創生

學程之學習場域，學程將帶領同學前往認識實體書店的經營模式及策略，

作為地方創生實務案例研究的一環，並不定期於該書店辦理師生讀書會、

地方創生相關講座等活動。 

 

護理暨健康福祉學院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學術活動：113 年度本校與埔里基督教醫院共同辦理之【埔暨計畫】，以

1.臨床照護；2.全人醫療；3.永續創新為主題。本系計有吳立真教授、蕭

思美助理教授與周佩玉助理教授三位申請參與研究計畫。 

(二) 師生表現： 

1、 本院護理學系系學會進行 112 級系徽設計制作，預計應用於 112

級各項視覺辨識。 

2、 本院護理學系經會議討論，決議實習服裝等樣式，預計 112-2 起

訂製。 

(三) 產學活動：本校與埔里基督教醫院合作辦理「偏鄉健康照護與長期照顧

人才提升計畫」，本院賡續執行第三期工作期程。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本校與埔里基督教醫院合作辦理「偏鄉健康照護與長期照顧人才提升計

畫」，本院賡續協助建置護理學系教學、課程、實習制度以及相關法規。 

三、 未來推動重點 

(一) 本院護理學系於 113 年 1 月起陸續進行招生活動，預計 1 月份至 6-8 間

高中職學校宣傳。 

(二) 本院護理學系籌備規劃建置「專業技能檢定教室」。 

(三) 本院強化與埔里基督教醫院合作，規劃於護理學系開設專題演講及照護

理念相關課程，邀請醫院管理階層人員來校授課。 

(四) 本校 2023 年與挪威 VID 大學簽訂 MOU，本院與埔里基督教醫院籌劃

於本（2024）年邀請 VID 大學教師來台參訪，商討兩校加強合作事宜，

並宣導埔里基督教醫院提倡之「服侍善工」精神。 

 

通識教育中心 

一、 重要業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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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加強與產業界之互動合作，以培育具有理論基礎、實作能力及多元競

爭力之專業人才，本中心於 112-1 學期補助 19 場業師協同教學活動，

共計 1,116 人次參與。 

(二) 為擴展學生知識視野、增廣見聞及對事業機構之瞭解與作業環境之認識，

並結合專業理論與實際應用能力，本中心於 112-1 學期共計舉辦 14 場

移地教學，共計 495 人次參與。 

(三) 體育組 112 年度營運體育健康教育中心收入如下： 

1、 對內收入 585 萬 1,778 元。 

2、 對外收入 51 萬 4,510 元。 

3、 基地台收入 120 萬元。 

4、 上述收入共計新臺幣 756 萬 6,288 元。 

(四) 112 年度開設特色運動推廣班共計 41 班，收入新臺幣 85 萬 6,200 元。 

(五) 112 年申請教育部體育署及委辦計畫共獲 11 件補助案，獲補助經費新

臺幣 921 萬 4,776 元整。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本校壘球場於 113 年 1 月 4 日至 8 日由教育部體育署及中華民國壘球

協會共同舉辦 2024 年理事長盃（高中組）全國壘球錦標賽暨選拔賽，

（共吸引來自全國 9 所高中參與，共計 190 人次）有助提升本校運動風

氣及招生宣傳事務。 

(二) 體育組預計於 113 年 1 月 22 至 24 日開設寒假運動冬令營推廣教育班，

目前已報名 8 人次，持續招生中。 

(三) 體育組申請教育部體育署 113 年寒假體育育樂營-戶外探索課程，預計

於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開設 3 梯次課程（共計 60 人次，目前已招收

45 人次）。 

 

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本中心韓耀迦老師於 112 年 11 月 29 日與 12 月 27 日受邀至日月潭雲品

酒店協助推動員工觀光英語口說課程，本學期共完成 4 次課程。 

(二) 112-1 學期外語天地共開設 18 門課，參與總人次 3813 人。 

(三) 112-1 學期有 31 人參加 EMI TA 培訓，截至 12 月 31 日止有 10 人已完

成訓練課程，取得結訓證書，其中 5 人本學期為全英語授課課程教學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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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預定於 1 月 18 日召開本中心華語文教學組第一次業務會議。 

(二) 112-2 學期外語天地預計開設 12 門英語課程，6 門第二外語課程。 

(三) 112-2 學期預計舉辦英語微電影暨英語簡報比賽。 

(四) 預定於 4 月或 5 月舉辦埔里高工英文營。 

(五) 預定於 4 月接待忠明高中雙語實驗班。 

(六) 預定於 5 月 11 日辦理校內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一日考)。 

(七) 預定於 7 月初協助南投高中舉辦英語夏令營。 

三、 未來推動重點 

(一) 研發並試行校內英語寫作與口說能力評量。 

 

師資培育中心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本中心於 113 年 1 月 4 日(四)下午 14 時至 15 時採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說明會，宣導教育實習相關任務及重大活

動，讓實習學生充分瞭解實習注意事項以作實習準備及事先規劃。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本中心核發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補助實習津貼予 19 位實習生，

每位實習生每月 5 千元，113 年 1 月共計 9 萬 5 千元。 

(二) 本中心核發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師資培育獎學金予 5 位師獎生，每位師

獎生每月 8 千元，113 年 1 月共計 4 萬元。 

(三) 本中心於 113 年 1 月 2 日(二)中午 12 時至 13 時，召開 112 學年度第 6

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有關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安排確認及各科課

綱審議。 

(四) 本中心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參與教育實習 19 位實習教師將於本月 31 日

實習結束，教育實習指導教師需於 1 月 16 日前至全國教育實習資訊評

臺完成評分。 

三、 其他 

(一) 本師培中心陳啓東主任、黃巧綾老師(實習與進修組組長)、王映文(行政

與教學組組長)、歐陽蓉荷(約用組員)於 112 年 12 月 28 日(五)下午 2 時

至 5 時，參加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之「113 年起實

施第四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自我評鑑籌備交流會議」會議說明

有關自我評鑑籌備流程、機制、結果審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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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中心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教師專業知能培力工作坊，時間訂於

112 年 3 月 9 日(六)及 10 日(日)，已著手進行相關程序。 

 

校務研究中心 

一、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本中心業於 113 年 1 月 2 日召開 112 學年度校務發展執行成效考核第 2

次會議，會議決議如下： 

1、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進入公立大

學-弱勢學生助學金人數」未達目標之原因，請學務處提出檢討報

告。 

2、 「績效型補助衡量指標」：「環保衛生暨災防管理成效」指標為

部分達成/部分辦理/部分執行，請環安衛中心提出檢討報告。 

3、 「系所品保之自我改善及成效考核」：請進一步分析難以達成原

因，並請教務處重新改寫自評表。 

4、 「校務發展計畫」：請圖書館與雙語中心補齊佐證資料。 

(二) 107-111 學年度學雜費減免與弱勢助學金分析。階段性成效：90%。 

(三) 110-112 學年度大一學習現況、動機與期望調查問卷。階段性成效：85%。 

(四) 111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情形。階段性成效：30%。 

(五) 112 學年度大二學生學習習慣問卷調查分析。階段性成效：30%。 

(六) 105-109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及工作行業別分析。階段性成效：30%。 

二、 未來推動重點 

(一)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各分項計畫執行成效分析。 

(二) 本中心辦公室內校務研究視覺化展示海報更新。 

(三) 108-110 學年度學生申請課輔情形分析。 

三、 其他 

(一) 本中心於 1 月初協助教發中心，提供各學制在學學生人數、111 學年度

學士班課程修課人次以及各系所專任（案）教師數，以利計算 113 年獎

助學金比例。 

 

暨大附中 

一、 重要業務成果 

(一) 本校承辦112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秘書工作會議（南區）己於113年

1月3日、4日辦理完畢，與會參加的秘書/副校長共計227人，會議亦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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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南華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台科技大學、亞洲

大學五校挹注會議資源，提供豐富伴手禮，其中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

嶺東科技大學陳仁龍校長、中台科技大學陳錦杏校長等多校的副校長、

研發長、招生處處長等多位長官貴賓蒞臨予以鼓勵打氣。針對本會議的

滿意度問卷調查中得知，參與學員在各面向填答非常滿意者高達95%。 

(二) 本校110學年度入學之數理實驗班，在導師蘇淑梅老師與任課老師的通

力合作下，並由駱奕帆老師協助整合，參加天下雜誌辦理的「未來教育、

台灣100」甄選競賽，在全國從大專院校到幼兒園，以及許許多多的教

育團體一起角逐下，以永續行動，埔里心出發為主題發展，脫穎而出，

入選台灣100教育獎。 

二、 推動中重要業務執行進度 

(一) 113 年 1 月 24 日(三)將辦理一日大學生體驗，參訪學校有台中教育大

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亞洲大學、南華大學、嶺東科大及中台科大

共七間，讓高一高二同學充分提早體驗大學生活，更讓寒假更添豐彩。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13 年度寒假多元學習活動 

高一高二多元能力講堂暨一日大學生營隊選課一覽表 

1/23(二)多元能力講堂 

時段 代號 課程名稱 開課師資 課程說明 

上午 

08:10~1

2:00 

A 
急救力訓練 

(CPR+AED 考照課) 
彰化基督教醫院 

1.高一同學全體參加。 

2.高二去年未取證同學可參加。 

3.可取得証照。 

 

 

下午 

13:10-

17:00 

B 音樂編輯體驗工作坊 
混音工程工作室 

伊勗賢老師 

1.學習音樂混音製錄等工程。 

2.有個人作品產出。 

3.大學傳播學群試探。 

C 
個人名片和海報設計
應用工作坊 

5 角設計工作室 

陳柏伸老師 

1.有作品產出。 

2.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群試探。 

D 
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
工作坊 

暨大附中資處科 

楊智欽組長 

1.學習基礎程式設計與邏輯。 

2.大學資訊學群試探。 

E 團隊領導力工作坊 
康輔聯盟專業師
資 

1.社團或班級幹部建議參加。 

2.對個人領導能力精進有興趣同學。 

3.大學運動休憩學群試探。 

F 
表達力是你的超能力
工作坊 

即課吸睛創辦人 

曾培祐老師 

1.渴望學習自信上台的同學。 

2.教你如何表達溝通和自我介紹。 

3.預備未來面試和作品發表的能
力。 

G 
打擊樂器-  

學習木箱鼓工作坊 
朱宗慶打擊樂師資 

1.渴望學習一個專業樂器同學。 

2.喜歡音樂的同學建議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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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圖文排版文書設計工
作坊 

暨大附中資處科 

許華珊科主任 

1.教你使用排版軟體完成一份最
棒的文書作品。 

2.個人學習歷程檔案製作能力精
進。 

1/24(三)一日大學生營隊選課單 

時段 代號 課程名稱 體驗內容 上課地點 

全天 

A 社會人文學程體驗 教育、語文、人文、藝術 臺中教育大學 

B 設計醫檢學程體驗 設計、醫事檢驗 亞洲大學 

C 商管觀光學程體驗 商管、資訊、民生 嶺東科大 

D 電機工程學程體驗 電機、工程、科技 逢甲科大 

E 資訊學程體驗 資訊管理、資訊工程 靜宜大學 

F 休憩學程體驗 旅遊、文創等 南華大學 

G 醫藥護理學程體驗 護理、視光等 中臺科大 

(二) 本校科學教育專案計畫承辦教師將帶領 110、111 入學數理實驗班及 201

部分學生組團前往日本參加「つくば Science Edge 2024」科學競賽，時

間：113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1 日(視實際機票往返時間彈性調整)。 

(三) 本校學生報名參加南投縣 113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計有游泳、跆拳、

射箭等三項目，共計 4 人參賽： 

1、 游泳：210 潘翊堯-50 及 200 公尺自由式(1 月 8 日於三和游泳池)。 

2、 射箭：210 潘妍蓁-複合弓 50 公尺雙局賽(1 月 8 日於大成國中)。 

3、 跆拳道：107 陳婷恩-高女(K3 級)、203 謝明惠-高女(K4 級) (1 月

6-8 日於中興國中)。 

 

參、 討論事項 

案號：第 1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具本校「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勵辦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教育部委託高等評鑑中心於 112 年 11 月 28 日到本校辦理「112 學

年度第 1 學期專科以上學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專案查核」，訪視委員建

議學校應針對「五年一貫」、「預研生」相關法規全面檢視並修正用詞。

爰配合委員意見，修正旨揭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中「五年一貫」、

「預研生」用詞。 

二、 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勵辦法」修正對照表及修正

草案全文，詳如【第 1 案附件】見第 47~50 頁，請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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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 2 案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與印度希瓦吉大學(Shivaji University)簽訂校級合作備忘錄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此案為應用化學系吳景雲主任推薦之學校。希瓦吉大學是印度首屈一

指的國立大學和研究機構之一，於 QS Asian University 2024 年排名為

601-650，並且與國立清華大學於 2018 年簽訂合作備忘錄，成為合作學

校。 

二、 該校先前交流情形為國科會計畫辦理永續目標及淨零碳排環境綠能科

技短期課程，該校學者為獲選來臺受訓之國際學者，經科院蔡勇斌前院

長接洽到本校進行交流參訪，進而促成兩校簽訂合作備忘錄。 

三、 本案內容業經 112 年 12 月 21 日 112 學年第 7 次國際事務處處務會議

審議通過。 

四、 檢附校級合作備忘錄及推薦締結國際合作校申請表，詳如【第 2 案附

件】見第 51~57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 3 案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與尼泊爾特里布萬大學(Tribhuvan University)簽訂校級合作備

忘錄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此案為科技學院與應用化學系吳景雲主任推薦之學校。因國科會計畫

辦理永續目標及淨零碳排環境綠能科技短期課程，該校學者為獲選來

臺受訓的國際學者，於 112 年 10 月 21 日至本校交流參訪，進而促成

兩校簽訂合作備忘錄。該校位於加德滿都，是尼泊爾歷史最悠久、規模

最大的公立大學，提供包括科學、工程、醫學、藝術和人文學科在內的

大學和研究所課程。於 Time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THE) 2024 年排名為 1201-1500;THE Asia University Ranking 2023 年排

名為 251-300。 

二、 本案內容業經 112 年 12 月 21 日 112 學年第 7 次國際事務處處務會議

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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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附校級合作備忘錄及推薦締結國際合作校申請表，詳如【第 3 案附件】

見第 58~63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 4 案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案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修

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拓展本校與境外大學合作雙聯學制，增進國際學術合作，擬修訂本辦

法。 

二、 本次修訂重點計有： 

(一) 放寬修讀雙聯學位學生於本校或境外大學修業資格限制。 

(二) 修正應檢附表件項目及內容。 

三、 本案業經 113 年 1 月 10 日 112 學年第 3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 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如【第 4 案附件】見第 64~69 頁，請

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續報教育部備查。 

 

案號：第 5 案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與大陸地區華中科技大學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及短期研

修學生備忘錄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案係由管理學院張眾卓院長引薦，係因本校設有華中科大境外在職

專班在案，惟近年來受兩岸情勢及疫情影響，交流有所停擺，又原交流

頻繁時期之兩校管院院長皆已退休，經張眾卓院長嘗試各種管道後重

啟聯繫並進一步洽談兩院，後擴展至兩校未來合作計畫，經與該校取得

簽訂兩校合作備忘錄之共識，擬基於互惠互利及資源共享之原則，建立

雙贏之合作夥伴關係。 

二、 華中科技大學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為教育部認可之大陸地區學校，亦為

大陸地區教育部直屬的綜合性重點大學，由原華中工學院、上海德文醫

學堂（今上海同濟大學前身）及中南建築工程學校，三校合併成立華中

科技大學，其 2024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為第 275 名、2024 泰晤士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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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第 158 名。目前設有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

文學、理學、工學、醫學、管理學、藝術學、交叉學科(跨領域學門)等

11 大學科門類，可與本校各學院對接，期藉此機會提供師生更多交流

管道。 

三、 本案業經 112 年 12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8 次國際事務處處務會議討

論通過。 

四、 如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將依規定陳報教育部，核可後，方進行後續簽

約程序。 

五、 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短期研修學生備忘錄(草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中科大學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草案)」及該校簡

介，詳如【第 5 案附件】見第 70~74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續報教育部審核，核可後再進行簽約程序。 

 

案號：第 6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訂定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本校能有效進行農業推廣計畫，並聯繫農業發展相關之教學及研究

活動，擬定設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之設置辦法。 

二、 本辦法法制程序為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三、 本委員會成立後，將另報請教育部及農業部知悉，以便未來教育部及農

業部若有相關推廣資訊，將會函知本校。 

四、 檢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總說明、逐點

說明及辦法全文，詳如【第 6 案附件】見第 75~78 頁，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後續請函知教育部及農業部。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及提示事項 

一、 請各位主管日後針對教育部函知該部法規修正，其修正處會影響學校

權益方面，請務必於公文上表示意見。 

陸、 散會(10:27)

https://meeting.ncnu.edu.tw/mod/resource/view.php?id=3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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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12 學年度上學期各學系參與高中觀課活動紀錄 
序號 學系名稱 觀課人次 觀課師長 職稱 觀課場次  

1 中國語文學系 2 

蕭敏如 副教授 
【場次 93】10/18（三）10：00－12：20 臺中市私立僑
泰高中－現代小說選讀 

陳繪宇 助理教授 
【場次 59】11/6（一）13：40－16：10 桃園市立武陵高
中－公共議題與社會探究 

2 外國語文學系 2 王惠茹 副教授 

【場次 93】10/18（三）10：00－12：20 臺中市私立僑
泰高中－現代小說選讀 

【場次 35】11/10（五）10：10－12：00 新北市立新店
高中－世界任我行 

3 
社會政策與社會

工作學系 
2 

黃源協 教授 
【場次 94】10/18（三）15：05－16：30 臺中市立長億
高中－自然探究與實作 

賴紅汝 助理教授 
【場次 114】12/14（四）10：00－11：30 臺中市立清水
高中－公民變辯辨 

4 
公共政策與行政

學系 
2 

吳若予 副教授 
【場次 69】10/20（五）13：00－15：00 新竹市國立新
竹女中－物理（牛頓運動） 

柯于璋 
教授兼系
主任 

【場次 172】12/8（五）10：30－13：00 高雄市立三民
高中－TED 英語表達力 

5 歷史學系 2 

唐立宗 
教授兼系
主任 

【場次 91】10/16（一）10：10－11：40 臺中市私立弘
文高中－歷史 

王良卿 副教授  
【場次 25】12/25（一）14：00－15：30 臺北市立復興
高中－復興閱讀力 

6 東南亞學系 1 趙中麒 副教授  
【場次 20】11/30（四）13：50－15：40 臺北市立永春
高中－歷史學探究與實作 

7 國際企業學系 3 

張玉芳 助理教授 
【場次 5】10/19（四）09：10－11：00 臺北市立陽明高
中－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駱世民 副教授 
【場次 109】11/24（五）07：50－10：30 臺中市立文華
高中－女聲女事 

許秋萍 副教授 
【場次 111】12/5（二）10：00－11：30 臺中市私立曉
明女中－國文 

8 經濟學系 3 

張德存 副教授 
【場次 110】11/30（四）15：05－16：35 臺中市立忠明
高中－生物 

吳健瑋 
副教授兼
系主任 

【場次 62】12/8（五）12：45－15：30 桃園市立桃園高
中－白色恐怖人權劇場教案 

林佑龍 副教授 
【場次 111】12/5（二）10：00－11：30 臺中市私立曉
明女中－國文 

9 資訊管理學系 2 洪嘉良 教授 

【場次 102】11/6（一）15：10－16：30 臺中市立中港
高中－廣義角的三角比 

【場次 100】11/1（三）10：00－12：20 臺中市私立僑
泰高中－歷史田野調查 

10 財務金融學系 2 

蘇昱翔 助理教授 
【場次 95】10/19（四）08：10－09：40 臺中市私立弘
文高中－數學 

賴雨聖 
教授兼系
主任 

【場次 135】10/23（一）08：10－10：50 高雄市立高雄
女中－英文 

11 
 觀光休閒與餐旅

管理學系 
2 

楊明青 教授 
【場次 62】12/8（五）12：45－15：30 桃園市立桃園高
中－白色恐怖人權劇場教案 

林士彥 教授 
【場次 125】12/15（五）09：30－12：30 雲林縣立麥寮
高中－走讀濕地賞鳥趣 

12 管理學院學士班 2 

蘇昱翔 助理教授 
【場次 105】11/10（五）09：10－11：00 臺中市私立常
春藤高中－高三英語文 

許秋萍 副教授 
【場次 98】11/1（三）08：15－10：40 臺中市私立明道
中學－物理專題研究 

13 資訊工程學系 2 

阮夙姿 
教授兼系
主任 

【場次 60】11/10（五）10：10－12：30 桃園市立內壢
高中－魔方創意設計改裝 

周信宏 副教授 
【場次 150】11/3（五）10：30－13：00 高雄市立三民
高中－創意 AI 機器人 

14 電機工程學系 2 黃建華 副教授 
【場次 102】11/6（一）15：10－16：30 臺中市立中港
高中－廣義角的三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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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系名稱 觀課人次 觀課師長 職稱 觀課場次  

曾惠芬 副教授 
【場次 87】11/3（五）09：30－11：00 苗栗縣國立苗栗
高中－科技好好玩 

15 應用化學系 2 

郭明裕 教授 
【場次 98】11/1（三）08：15－10：40 臺中市私立明道
中學－物理專題研究 

吳志哲 教授 
【場次 16】11/14（二）13：30－16：20 臺北市立百齡
高中－健康與休閒活動（登劍潭山） 

16 
應用材料及光電

學系 
2 

李明賢 助理教授 
【場次 151】11/6（一）12：40－16：10 高雄市立前鎮
高中－自然探究與實作 

黃俊穎 教授 
【場次 92】10/16（一）11：10－12：20 臺中市立惠文
高中－自然探究與實作 

17 
國際文教與比較

教育學系 
2 

黃文定 教授 
【場次 17】11/20（一）09：10－13：00 臺北市立南湖
高中－橙年禮 

洪小萍 系主任 
【場次 90】10/13（五）13：10－14：30 臺中市立西苑
高中－藝術生活 

18 
教育政策與行政

學系 
1 吳慧子 副教授 

【場次 24】12/14（四）08：10－11：00 臺北市立南湖
高中－數學 

19 
諮商心理與人力
資源發展學系 

2 

蕭婉鎔 副教授 
【場次 29】10/17（二）14：40－16：30 新北市私立金
陵女中－生命 insight 

沈慶鴻 
教授兼系
主任 

【場次 111】12/5（二）10：00－11：30 臺中市私立曉
明女中－國文 

20 教育學院學士班 2 陳啟東 
教授兼院

長 

【場次 95】10/19（四）08：10－09：40 臺中市私立弘
文高中－數學 

【場次 96】10/19（四）10：10－11：40 臺中市私立弘
文高中－國文 

21 護理學系 2 

蕭思美 
專案助理
教授 

【場次 135】10/23（一）08：10－10：50 高雄市立高雄
女中－英文 

周佩玉 
專案助理
教授 

【場次 110】11/30（四）15：05－16：35 臺中市立忠明
高中－生物 

備註:依據本校 109 年 9 月 9 日之「109 學年度各項招生檢討會」：自 109-1 學期起，每系每學期應派

請教師參與高中觀議課程至少 2 場次，本校 112 學年度上學期目前招生學系參與場次，合計 42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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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機關計畫徵求案 
申請訊息及文件請至文件公告系統搜尋下載 

序號 徵求單位 計畫名稱 徵求重點 截止期限 

1 
日台交流協

會 

日台交流協

會共同研究

資助計畫(自

然科學、應

用科學領域) 

一、實施期間：自 2024 年度至 2026 年度最長

可達三年。 

二、申請資格： 

（一） 由日本及台灣雙方各 2 名以上研究者或

專家所組成之團隊， 且團隊成員須為大學等學

術研究機構專任研究員或具同等學術成果者。 

（二） 日台團隊參加研究員須各有一位青年研

究者（原則上未滿 40 歲）參加。如有必要，得

加上研究所博士課程修畢者及研究所博士課程

（後期）在學學生。 

（三）補助金額：每年每件最高日幣 200 萬

元。 

113/1/21 

(申請截止

日) 

2 
日台交流協

會 

日台交流協

會學術活動

經費資助計

畫(人文、社

會科學領域) 

一」實施期間：申請者必須自 2024 年 4 月 1 日

至 2025 年 3 月 10 日之期間內實施並完成之學

術活動。 

二、資助內容： 

（一）講者台日來回機票費。 

（二）講者台日住宿費。 

（三） 場地費、會場佈置費、設備租借費。 

（四）口譯翻譯費、宣傳費、印刷費。 

（五） 臨時人員費用。 

（六）其他（通訊費、境內交通費） 

三、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11 萬元（約 50 萬日

幣）為上限。 

113/1/21 

(申請截止

日) 

3 國科會 

國科會與歐

盟同步徵求

2024 年「促

進歐洲健康

研究夥伴關

係」之聯合

跨國多邊

「NANOTE

CMEC」合

作計畫 

一、本計畫之請於以下截止日期前透過歐盟線

上申請系統完成提案程序，申請期程及計畫徵

求說明以歐盟徵求網站（https://era4health.eu/）

隨時更新之英文公告為準。 

二、經費補助：上限新臺幣 300 萬元/年。但為

配合國家科技發展重大 項目需要，且經本會審

查通過者，不在此限。計畫主持人同年度執行

本會「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件

數至多以 2 件為限。 

三、申請案經歐盟審查成案者，得至國科會網

站線上提出「專題類隨到隨審之雙邊協議專案

型國際合作計畫（Joint Call）」申請。 

113/1/23 

(校內截止

日) 

4 國科會 

國科會與德

國德國研究

基金會

(DFG)共同

徵求 2025

一、申請案須由雙方計畫主持人共同研議完

成，並分別向本會及德方(DFG)提出。任一方未

收到申請書，則合作案無法成立。 

二、獲選計畫將以雙邊協議專案型計畫(Joint 

Call)補助，執行期程預訂自 2025 年 1 月 1 

113/1/25 

(校內截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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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臺德

(NSTC-

DFG)雙邊協

議國際合作

研究計畫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以三年期計畫為

原則。未獲補助案件恕不受理申覆。 

三、請於國科會「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計

畫」線上系統填列計畫申請書。每件每年新臺

幣 200 萬元為原則。 

5 
日台交流協

會 

日台交流協

會共同研究

資助計畫(人

文、社會科

學領域) 

一、實施期間：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之期間內實施並完成其研究活動。 

二、申請資格： 

（一） 由日本及台灣雙方各 2 名以上研究者或

專家所組成之團隊， 且團隊成員須為大學等學

術研究機構專任研究員或具同等學術成果者。 

（二） 日台團隊參加研究員須各有一位青年研

究者（原則上未滿 40 歲）參加。如有必要，得

加上研究所博士課程修畢者及研究所博士課程

（後期）在學學生。 

（三）補助金額：每年每件最高日幣 100 萬元

為上限。 

113/1/28 

(申請截止

日) 

6 國科會 

113 年度

「尖端晶體

材料開發及

製作計畫」 

一、計畫徵求分四種性質（重點）：1.「材料服

務計畫」、2.「學術型研究計畫」、3.「應用型研

究計畫」、4.「卓越研究群計畫」。 

二、計畫執行期限程：自 113 年 8 月 1 日開

始。 

三、研究計畫類型：本計畫建議申請多年期研

究計畫。 

113/1/30 

(校內截止

日) 

7 國科會 

113 年度

「高效能晶

片關鍵技術

與創新應用

計畫」 

一、計畫研究重點：「高運算力晶片」、「高頻、

高功率電路與模組」、「前瞻技術挑戰」。 

二、本計畫須規劃自 113 年 5 月 1 日至 118 年 4

月 30 日之 5 年期計畫書，並以 單一整合型研

究計畫為限，子計畫應為三個(含)以上，最多以

不超過六個為原則。 

三、每一計畫每年度總申請經費以不超過新臺

幣 2,000 萬元為原則。 

113/2/13 

(校內截止

日) 

8 國科會 

113 年度

「前瞻晶片

設計軟體技

術開發計

畫」 

一、「開發異質整合與先進封裝的 EDA 」、「針

對前瞻製程技術與新興科技晶片、AI 輔助的設

計工具開發」。 

二、本計畫須規劃自 113 年 5 月 1 日至 118 年 4

月 30 日之 5 年期計畫書，並以 單一整合型研

究計畫為限，子計畫應為三個(含)以上，最多以

不超過六個為原則。 

三、分項一計畫每年度總申請經費以不超過新

臺幣 2,500 萬元為原則，分項二計畫每年度總申

請經費以不超過新臺幣 1,000 萬元為原則。 

113/2/13 

(校內截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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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本台灣交

流協會 

博士生訪日

研究活動 

一、2024 年度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訪日研究活動，重點如下： 

（一）實施期間：本活動之赴日期間以 30 天以

上至 60 天以內為限。申請者必須在 2024 年 5

月 27 日(週一)至 2025 年 3 月 21 日(週五)之期

間內開始並完成其研究活動。 

（二）申請資格：臺灣公私立大專院校（以下

簡稱推薦機構）就讀自然科學領域研究所之台

灣籍博士班學生，且具一定程度之語言能力(英

語或日語)，在日本進行研究無溝通障礙者。 

（三）補助內容： 

1.機票：臺灣～日本間之最短路程來回經機艙機

票。 

2.每月生活費：310,000 日幣 

3.研究津貼：40,000 日幣 

4.研究旅費：30,000 日幣 

5.保險：由本協會依規定辦理海外簡易旅行保

險。 

二、請有意申請之博士生於 113 年 2 月 14 日前

完成線上申請 

113/2/14 

(校內截止

日) 

10 
日本台灣交

流協會 

日本台灣交

流協會訪日

研究活動(人

文、社會相

關領域) 

一、實施期間：本活動之赴日期間以 30 天以上

至 90 天以內為限。申請者必須在 2024 年 6 月 3

日(週一)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週五)之期間內開

始並完成其研究活動。 

二、申請資格： 

（一）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研究與日本

或日台關係有關之台灣籍研究者、博士班在籍

生和博士後研究員，或在此相關專業領域上累

積一定經驗且具成果之台灣籍人士。 

（二）從事(ⅰ)文學、美術、舞台藝術、電影等

藝術領域、 (ⅱ)文化財產、古蹟等修復保存、

(ⅲ)文化交流活動、文化團體設施等企劃管理經

營、(ⅳ) 體育運動等領域之台灣籍專業人士。 

三、補助內容：機票、每月生活費、研究津

貼、研究旅費、保險。 

113/2/14 

(申請截止

日) 

11 國科會 

113 年度

「人文行遠

專書寫作計

畫」 

一、執行期程：本計畫為多年期之個別型研究

計畫，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執行期限三年至

五年。 

二、申請類別：「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請

於人文處學門代碼依學門選擇 HZZ07「人文行

遠專書寫作計畫」。 

113/2/14 

(校內截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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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科會 

113 年度

「以社會需

求為核心之

跨領域研究

計畫」 

一、計畫類型：除了「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

外，本年度新增「個別型先期研究計畫」，鼓勵

研究者對社會需求議題有更全面性的理解。 

二、徵案要求：申請計畫需重點在社會需求問

題分析或建立基線資料的規劃。也鼓勵與非政

府組織 (NGO) 合作提案。 

三、審查重點：審查將關注綜合相關跨領域文

獻的完備度、研究方法可行性、利害關係人參

與機制規劃等。 

四、計畫執行期程：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整

合型研究計畫: 一期以三年為原則。個別型研究

計畫: 一年期。 

五、計畫經費：整合型研究計畫每年以 600 萬

為原則。個別型研究計畫每年以 100 萬為原

則。總計畫主持人最高新臺幣 3 萬元，個別型

計畫主持人 1 萬 5 千元。 

113/2/15 

(校內截止

日) 

13 國科會 

臺菲(NSTC-

DOST)雙邊

協議國際合

作研究計畫

第一階段研

究構想書 

一、本案臺菲雙邊申請人應分別依本會與菲律

賓 DOST 之規定辦理。其中，我方計畫主持人

資格須為刻正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類計畫主持

人，並於該計畫項下擴充加值為國際合作計

畫。 

二、執行期程：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此為第 1 年，多年期類推；得為

期 1、2 或 3 年） 

113/2/15 

(校內截止

日) 

14 國科會 

113 年度

「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 

一、申請資格：公私立大學院校二年級以上在

學學生。 

二、補助期程：113 年 7 月 1 日至 114 年 2 月

底。 

三、補助經費：研究助學金每月 6000 元，8 個

月計新臺幣 48,000 元。耗材、物品、圖書及雜

項費用以補助新臺幣 20,000 元為限。 

113/2/20 

(校內截止

日) 

15 國科會 

2024 年補助

博士生赴西

班牙實驗室

研習計畫 

一、研習期間：2 個月(含)以上，應於 2024 年

6 月~2024 年 12 月間執行完畢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在國內大學修習博士學

位且已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之在學博士生且具

良好英語書寫與口語之溝通能力。 

三、補助內容：機票費新臺幣 60,000 元、生活

費 2,000 歐元、簽證費、保險費。 

113/2/22 

(校內截止

日) 

16 國科會 

113 年度

「人文及社

會科學研究

卓越計畫」 

一、計畫類型：個別型及整合型計畫。計畫主

持人同一年度以執行 1 件「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卓越計畫」為限。 

二、執行期程：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至多 3

年。 

113/2/22 

(校內截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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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補助：每件計畫每年補助經費上限為

新臺幣 500 萬元。計畫主持人研究主持費月支

數額新臺幣 3 萬元。 

四、請至國科會「學術研發服務網」，申辦項目

—專題研究計畫—「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卓越

計畫」線上製作並上傳計畫申請書及相關申請

文件。(網址：https://www.nstc.gov.tw/) 

17 國科會 

113 年度

「淨零碳排-

新興生物型

負碳科技之

研發與應

用」專案計

畫 

一、計畫主持人以申請 1 件，計畫主持人／共

同主持人以參與 2 件本專案計畫為限，同時計

畫主持人應依計畫徵求公告提供之格式提出單

一整合型計畫書，每件計畫每年補助金額以至

多新臺幣 1,000 萬元為原則。 

二、計畫徵求重點：(一) 生物型負碳機轉研究

與新興技術開發(二) 生物型負碳育成場域驗證

與資源創新應用(三) 發展生技產業低碳原料與

生物低碳製程，降低產品生命週期碳足跡(四)短

期可達成減碳效益之生物型負碳技術開發與產

業應用。 

三、計畫之執行期限以實際核定日期為準（預

計自 113 年 5 月 1 日開始執行）。 

113/2/23 

(校內截止

日) 

18 國科會 

113 年度

「性別與科

技研究計

畫」 

一、計畫徵求主題：1. 資訊與通訊科技發展評

估之性別研究 2. 性別友善之科研機構與職場 3. 

促進健康之性別研究 4. 性別敏感之空間、設計

或科技創新 5. 強化性別友善高齡社會之公共支

持 6. 科技文化、科技應用、科學知識之性別議

題研究 7. 提升女性經濟與社會力 8. 其他相關

主題。 

二、計畫執行期限程：自 113 年 8 月 1 日開

始，依審查結果 核定執行年限，至多 3 年。 

三、研究計畫類型： 本計畫可以｢個別型｣或｢

整合型｣提出。 

113/2/23 

(校內截止

日) 

19 教育部 

113 年「U-

start 創新創

業計畫」暨

「U-star t 原

漾計畫」第

一階段徵件 

一、計畫目的：鼓勵大專校院優化校園創業環

境，結合學校育成輔導資源，以及補助創業基

金，協助青年學生創業實踐。 

二、申請資格：由 3-5 人學生團隊提出申請。

(原漾計畫需有 1/3 以上的原住民學生成員) 

三、創業補助經費：第一階段 35 萬元整 

四、執行期間：113 年 5-11 月 

113/2/23 

(星期五中

午 12 時) 

20 國科會 

113 年度

「微生物相

在精準健康

之研發及應

用」計畫 

一、計畫主持人以申請 1 件，共同主持人以參

與 1 件本專案計畫為限，協同主持人不受此

限。本計畫以申請 4 年期單一整合型計畫為

限。 

113/2/28 

(校內截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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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徵求重點：(一) 疾病相關新穎微生物

相標記之開發(二) 微生物相及衍生物相關之疾

病治療產品開發與應用。 

三、計畫執行期限：自 113 年 5 月 1 日開始，

依實際核定為準。 

21 國科會 

113 年度

「科普活動

計畫」 

一、計畫主題：(一) 科學實驗設計與推廣(二) 

前瞻科技成果轉譯與推廣(三)鼓勵女性投入科學

(四)偏(原)鄉科普教育(五) 原民科學活動 (六) 

全民科學週。 

二、計畫期程：113 年 7 月 1 日至 114 年 8 月

31 日為原則。 

113/3/1 

(校內截止

日) 

22 台科大 

113 年度

「獎助國內

大專生短期

來校參與研

究計畫」 

一、申請對象：大學部 2 年級以上之在學學

生，但不包含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 

二、計畫研究期間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止，共計 2 個月，每月應至少來校不得低於 15

天，學生應於執行期 滿後 1 個月內提出書面研

究報告，依期限內繳交研究成果 報告者得支領

研究獎助金，最高新台幣 2 萬元整。 

三、申請繳交文件：申請書、歷年成績證明、

存摺影本、台科大指導教授同意書、合約書一

式 3 份。 

113/3/31 

(申請截止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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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期(12 月)新增之期刊論文 

由 Google Scholar 系統搜尋 

序

號 

發表

月份 
姓名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1 12 

Yu-Hui Liu ,Ying-Lei 

Lin 林穎蕾,Hung-Pin 

Hou ,Ping-Feng Pai

白炳豐 

Using Medical Data and Clustering 

Techniques for a Smart Healthcare 

System 

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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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1~11 月逾期未歸檔公文(統計至 113 年 1 月 8 日止) 
# 文號 處理狀態 承辦科組 承辦人 逾期天數 

1  1120013031     已決行公文 科技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劉家男 119 

2  1120013163     登記桌待決行 總務處營繕組 黃百逢 117 

3  1120014536     已決行公文 科技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蔡勇斌 88 

4  
1120014703     已決行公文 

水沙連學院地方創生與跨域

治理碩士學位學程 
劉明浩 84 

5  
1120015477     送會待核判 

保羅國際議題跨域行動研究

中心 
李美賢 70 

6  1120015765     待決行 總務處營繕組 游政維 66 

7  1120015917     承辦人辦理中 科技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劉家男 62 

8  
1120016249     受會待分文 

人文學院長期照顧經營管理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曾璽 56 

9  1120016259     會畢待核判 人文學院東南亞學系 李美賢 56 

10  1120016500     已決行公文 科技學院土木工程學系 楊智其 52 

11  1120016994     承辦人辦理中 人文學院東南亞學系 李美賢 48 

12  
1120017227     承辦人辦理中 

教育大數據系統服務中心企

劃推廣組 
鄭如育 45 

13  1120016931     承辦人辦理中 總務處營繕組 黃百逢 42 

14  
1120017092     已決行公文 

教育大數據系統服務中心行

政服務組 
蔡蕙如 40 

15  1120017139     承辦人辦理中 總務處營繕組 黃百逢 39 

16  
1120017411     承辦人辦理中 

管理學院觀光休閒與餐旅管

理學系 
戴有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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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參加本校碩士

班甄試或碩士班

入學考試錄取，

於當學年度註冊

入學，且經各系

(所、學位學程)

審核後推薦者，

得依下列三種方

式申請獎勵： 

（一） 凡符合本校

「學士班成績優異

學生繼續修讀碩士

學位作業規則」之

學生，大學前三年

學業總成績或畢業

成績為全班前百分

之五十(含)者，免

收碩士班第一學年

全額「學雜費基

數」及第一學年上

下學期各 6 學分之

「學分費」，並於

入學後第一學年之

第二學期註冊後頒

發獎學金新台幣三

萬元。 

（二） 本校大學部應

屆畢業生或已畢業

校友，畢業成績為

全班排名前百分之

五十(含)者，免收

碩士班第一學年全

額「學雜費基數」

及第一學年上下學

期各 6 學分之「學

分費」。 

（三） 參加本校碩士

班入學甄試或考試

第三條  參加本校碩士

班甄試或碩士班

入學考試錄取，

於當學年度註冊

入學，且經各系

(所、學位學程)審

核後推薦者，得

依下列三種方式

申請 獎勵： 

（一） 凡修讀本校五年

一貫學碩士學位之預

研生，大學前三年學

業總成績或畢業成績

為全班前百分之五十

(含)者，免收碩士班

第一學年全額「學雜

費基數」及第一學年

上下學期各 6 學分之

「學分費」，並於入

學後第一學年之第二

學期註冊後頒發獎學

金新台幣三萬元。 

（二） 本校大學部應屆

畢業生或已畢業校

友，畢業成績為全班

排名前百分之五十

(含)者，免收碩士班

第一學年全額「學雜

費基數」及第一學年

上下學期各 6 學分之

「學分費」。 

（三） 參加本校碩士班

入學甄試或考試為該

系(所、學位學程)正

取之學生，由系所在

該系（所、學位學

程）當學年度碩士班

核定招生名額總額百

因應教育部委託高等評

鑑中心於 112 年 11 月 28

日到本校辦理「112 學年

度第 1 學期專科以上學

校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專

案查核」，訪視委員建

議學校應針對「五年一

貫」、「預研生」相關

法規全面檢視並修正用

詞。爰配合委員意見，

修正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中「五年一貫」、

「預研生」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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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為該系(所、學位學

程)正取之學生，由

系所在該系（所、

學位學程）當學年

度碩士班核定招生

名額總額百分之十

額度內擇優推薦

（以四捨五入計

算），免收碩士班

第一學年全額「學

雜費基數」及第一

學年上下學期各 6

學分之「學分

費」；若個別系所

名額經前開額度計

算，並採四捨五入

核算後不足一名

者，以一名採計。 

分之十額度內擇優推

薦（以四捨五入計

算），免收碩士班第

一學年全額「學雜費

基數」及第一學年上

下學期各 6 學分之

「學分費」；若個別

系所名額經前開額度

計算，並採四捨五入

核算後不足一名者，

以一名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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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勵辦法(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11 日第 36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5 日第 39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20 日第 480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5 日第 50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0 日第 588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6 日第 59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碩士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碩士班一般生（不含在職生），獎勵年限最多至第二學

年為限。 

第三條 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或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於當學年度註冊入學，且經

各系(所、學位學程)審核後推薦者，得依下列三種方式申請獎勵： 

(一) 凡符合本校「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繼續修讀碩士學位作業規則」之學

生，免收碩士班第一學年全額「學雜費基數」及第一學年上下學期各6

學分之「學分費」，並於入學後第一學年之第二學期註冊後頒發獎學金

新台幣三萬元。 

(二) 本校大學部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校友，畢業成績為全班排名前百分之五

十(含)者，免收碩士班第一學年全額「學雜費基數」及第一學年上下學期

各6學分之「學分費」。 

(三) 參加本校碩士班入學甄試或考試為該系(所、學位學程)正取之學生，由系

所在該系（所、學位學程）當學年度碩士班核定招生名額總額百分之十

額度內擇優推薦（以四捨五入計算），免收碩士班第一學年全額「學雜

費基數」及第一學年上下學期各6學分之「學分費」；若個別系所名額經

前開額度計算，並採四捨五入核算後不足一名者，以一名採計。 

第四條 本校碩士班在學學生，其第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並經各

系(所、學位學程)推薦者，免收第二學年全額「學雜費基數」。 

前項各系(所、學位學程)可推薦人數如下：全班在學人數在十五人以下

者，得推薦一人；十六人以上者，每滿十五人得多推薦一人。  

第五條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獎勵規定學生，未於錄取當學年度註冊入學或辦理保留

入學、休學、退學者，自動取消其獎勵資格。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獎勵規定

學生，若於第二學年未註冊入學或辦理休學、退學者，自動取消其獎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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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其經核定核發獎學金或免收「學雜費基數」及第一學年上下學期各 6

學分之「學分費」者，並應補繳相關費用。 

第六條  符合本辦法獎勵規定學生，第一學期須先註冊繳費，俟獎勵資格、成績及

各系(所、學位學程)推薦名單等審核確認後，由教務處於開學後一個月內

統一辦理獎學金核發、免收或退費事宜。 

第七條  本辦法獎學金所需經費由本校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第八條  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自一一三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開始適用，

含申請提前入學之碩士班入學新生。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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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logo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CADEMIC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Puli, Nantou, Taiwan 

and 

SHIVAJI UNIVERSITY 

Kolhapur, India 

Shivaji 

University logo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is executed between the following parties:  

 

SHIVAJI UNIVERSITY - is established in 1962 and is spread over three districts viz. Kolhapur, Sangli 

and Satara in South Maharashtra, India. The Vice Chancellor, Shivaji University, Kolhapur is duly 

authorised to enter into and sign the MOU on behalf of Shivaji University, Kolhapur (hereinafter called 

as ‘SU’).  

AND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ereinafter called as ‘NCNU’)- NCNU is established in 1995 and is 

located in Pul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the geographic center of Taiwan. The Vice-President, Hsiu-Hua Hu is 

the authorised signatory of this MOU on behalf of th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Background of the institutions 

Shivaji University is spread over three districts viz. Kolhapur, Sangli and Satara with strength of about 

300,000 students studying in 280 affiliated colleges and recognised institutes. Shivaji University offers 

Undergraduate, Postgraduate and Doctoral research programs in multiple disciplines leading to 

Bachelors, Masters and PhD degrees from its campuses at Kolhapur, Sangli and Satar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hips an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s are also 

undertaken by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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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The mission is to globalize higher education, integrate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and 

then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connect with the global academic communities and collaborate with more 

than 100 foreign universities to create a strategy for global layout and dialogue. The NCNU campus is 

full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ambiance. The university guides students to go overseas for internships or 

pursue further studies. The design of multifaceted teaching activities, language courses, musical 

instrument teaching, cultural and art exhibi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international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enrich and broaden the students’ global perspectives. NCNU’s efforts were 

recently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demonstrating its commitment to sustainabilit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and SHIVAJI UNIVERSITY, Kolhapur have agreed to 

the following protocols governing their collaboration on academic and research related activities: 

 

1. AREAS OF COLLABORATION  

The scope of collaboration on academic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ncludes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 Academic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in the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 Exchange of students and faculty. 

 

2. Research Collaboration            

Faculty from both Institutions will collaborate in the supervis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and in joint 

research in disciplines of mutual interest. 

 

3. Student Exchange  

Pursuant to the agreement for academic exchang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and 

Shivaji University will exchange students. Financial commitments will depend upon availability of 

support from funding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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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mmencement, Renewal, Termination and Amendment 

a) This MOU will come into force upon affixing of the signature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ner institutions and will remain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last signature. This MOU may be renewed upon its expiry, with the 

agreement of both partner institutions. If either partner institution wishes to 

terminate the MOU at the end of the five years period it must notify the other 

institution no less tha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MOU. 

 

b) This MOU or its renewal and the actions taken under it may be reviewed at any time. 

Modifications may be made by mutual agreement and any amendment or extension 

to the agreement may be formalized by the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For all issues arising out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r in 

its implementation the concerned parties to this MoU will resolve the same amicably 

by mutual consent of both the parties.  

 

c) Both Parties understand that all final arrangements will have to be negotiated and 

will depend on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Dur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sent MoU 

both Parties shall comply with legal regulations being in force in both countries. 

 

d) This MoU was made in two equivalent copies in English, with one copy for each 

Party. The signing parties signed the agreement themselves digitally in person. 

Electronically inserted scanned signatures on PDF of the MOU document are 

acceptable by both partie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MoU. Each signatory has 

personally inserted his/her signature and verified the contents of this document.  

 

 

Signed:  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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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SIGNATURE: 

 

 

 

Dr. Hsiu-Hua Hu  

The Vice-President,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DATE: _________________ 

Dr. D.T. Shirke 

The Vice Chancellor,  

Shivaji University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Shivaji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 

 

 

WITNESSED BY: 

SIGNATURE： 

 

 

 

Dr. Chia-Yu Yeh 

Dean –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DATE: _________________ 

 

 

WITNESSED BY: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a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TE: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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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NCNU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推薦締結國際合作校申請表 

本表在於提供本校於推動國際合作關係建立之資料提供與落實根據，為求後續推動國際交流之實質

效益，請申請人詳細填寫資料並連同受薦學校提供之簽約範本及相關資訊至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組申

請。 

A. 基本資料 

受薦學校名稱 

中文 希瓦吉大學 

英文 Shivaji University 

原文  

地理資訊 

國家 印度 

行政區 Kolhapur, Maharashtra 

受薦學校聯絡人 

姓名 D. T. Shirke  職稱 Hon. Vice Chancellor  

單位  e-mail vcoffice@unishivaji.ac.in 

受薦學校網址 https://www.unishivaji.ac.in 

國際事務單位網址 https://www.unishivaji.ac.in/Iacell/International-Affairs-Cell 

締約類型 1 合作備忘錄 /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推薦原因 

重點特色學校 (請於背景資料中敘明) 原為 ☐院層級 ☐系所層級 

為印度首屈一指的國立大學和研究機構之一。 

推薦人資料 

姓名 吳景雲 職稱 教授兼系主任 

單位 應用化學系 電話 4918/4110 

相關單位核准 

推薦人簽章 系所主管 所屬學院 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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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背景資料 

學校成立時間 1962 

學校類型 

公立 

綜合研究型  

提供交換生部別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補充說明。 

Ex: 博士生交流根據申請經雙方協商另作處理 

學科領域 

☒ College of Humanities 

☒ College of Education 

☒ College of Management 

☒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Others (若簽約校學院領域與本校不完全相符，請於下方補

充說明) 

 

學校聲望 

年份 資料庫名稱 排名 

2024 
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 - 

Southern Asia 
189 

2024 QS Asian University 601-650 

 

學生人數 ~300000 

締約方式  

代表簽約人 

姓名  職稱  

單位  e-mail  

預期效益 增加兩校連結，提供學生短期交換研修機會，有助於招生 

 

C. 檢附資料 

☐ 學校正式簡介 

☒ 合約書範本 

 

 

 

 

*若有簽署交換生合約，請接續填寫第 3 頁 D 項、學生交換資訊；若無，則填寫至此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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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學生交換/雙聯資訊 

國際學生交換/雙聯專責人員 ☐ 有，請續填下方聯絡資訊  ☒ 無 

專責人員聯絡方式 

姓名 請輸入專責人員姓名 職稱 請輸入專責人員職稱 

單位 
請輸入專責人員所屬之單

位名稱 
e-mail 請輸入專責人員聯絡分機 

學期制度 

一年有 2 學期 

第 1 學期 8 - 1 

第 2 學期 2 - 7 

第 3 學期 請選擇起始月份 - 請選擇結束月份 

第 4 學期 請選擇起始月份 - 請選擇結束月份 

學分轉換機制 ☐ ECTS ☐ UCTS ☒ Others 請描述 

學雜費互惠 請選擇 

保障住宿 請選擇 

交換學生名額 請填入人數/學期；請填入人數/學年 

語言能力要求 

☐ 是 (請於後詳

述) 

☐ 否 

1. 請選擇語言 

請輸入檢定考名稱/要求分數 

2. 請選擇語言 

請輸入檢定考名稱/要求分數 

合約有效期限 2023-2033 - 請填入結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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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of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TAIWAN and Tribhuvan University, NEPAL 

 

Th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NCNU, Address: University Rd., Puli, Nantou 

Hsein, Taiwan 54561) and Tribhuvan University, (hereafter referred to Tribhuvan University, Address: PO 

Box No. 8212, Kirtipur, Kathmandu, Nepal) aim establish and develop a strategic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promot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o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hereinafter 

set forth; 

 

I. The Scope of this Agreement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ll serve as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promote the following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academic, 

educa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needs. 

The broad objectives of the MoU are to facilitate:  

•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s: The MoU will facilitate student and faculty exchange programs, 

allowing students and educators from both institutions to gain exposure to diverse acade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 Joint Research Initiatives: The universities will collaborate on research projects, fosteri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 Short- and long-term Faculty Exchange: The universities will collaborate on faculty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 Sharing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MoU will promote the sharing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cluding course materials,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academic databases.  

• Cultural Exchange: The universities will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to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among students and faculty.  

• Other mutually agreed educational or research programs  

Before implementing these activities, the parties will discus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resented and 

will thereafter enter into specific written agreements based on the mutually agreed objectives and outcomes. 

 

II. Period of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upon the date of final execution and will remain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This agreement may be renewed beyond five years by mutual written agreement. In addition, either 

university may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by providing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in writing. 

 

III. Activities Under This Agreement 

It is expected that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be initiated primarily by academic units 

within each university, and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ir respective administrative units concerned with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ll activities undertaken must conform to th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in place at each 

institution. 

 



【第 3案附件】 

第 599次行政會議紀錄/59 

IV.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Activities 

Each distinct collaboration program or activity will be described in a separate Program Specific Agreement 

drawn up jointly and signed by authorized signatories of each party. Such agreements will specify the names of 

those individuals on each campus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and set forth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activity. 

The parties understand that each Program Specific Agreement may hav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with respect 

to the personnel, types of activit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other deliverables that NCNU may be required so 

contribute. Therefore, NCNU reserves the right to perform a separate risk assessment on the legal, tax and other 

liabilities that may arise under each Program Specific Agreement and to structure its deliverables under the 

Program Specific Agreement in a way that maximizes the cost and liability efficiencies for the University of 

Lucknow. The NCNU reserves the right to assign and or subcontract any we all of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MOU and or any Program Specific Agreement to any of its subsidiaries or affiliates (including affiliates 

controlled but not owned by NCNU or any trustees of the NCNU). 

 

V. Admissions 

All students must successfully submit in a timely manner all required elements of NCNU international student 

online application. 

 

VI. Institutional Coordinators 

Each institution will nominate a designated individual who will communicate regularly with each other to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collaborative and staff/student exchange arrangements. 

 

VII. Funding of Activities 

Activity Agreements should make financial costs and obligations explicit. Collaborating units are encouraged 

to work together to identify and secure any outside funding which, be needed. Projects requiring funding must 

be approved by both institutions. 

 

VIII. Non-discrimination 

The NCNU and TRIBHUVAN UNIVERSITY agree that no person shall on the grounds of race, religion, colour, 

sex, age, national origin or ancestry, go information, marital status, parental status,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expression, disability, or status as a veteran be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of this Agreement. 

 

IX. Modification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may be changed or modified only by written amendment sign by authorized agents 

of the parities hereto. 

 

X. Preva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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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should this document be executed in two language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represents the understanding of both Parties. Any other version is provided as a translation. In 

the event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the English version will prevail. 

 

XI. Non-Binding 

This Agreement is non-binding an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 basis upon which th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nd Tribhuvan University will continue discussions. Either the NCNU or Tribhuvan University 

may at its sole discretion terminate discussions for any reason by giving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to the 

other. In the case of a dispute that arises relating to any aspect of cooperation under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may attempt to resolve such dispute through friendly negotiation, or either party may elect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pursuant to the previous provision. Upon termination, the parties will have no further obligations 

hereunder. 

 

XII.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the NCNU and Tribhuvan University 

University represent and warrant to each other that they will not, and will not allow their owners, employees, 

representatives, officers, directors) contractors or other agents to take any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or any separate Program Specific Agreement to provide, offer or promise to provide, or authorize 

the provis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f) any money, gift, loan, service or anything of value to (i) any government 

official (or any agent, employee or family member thereof), (ii) any political party or candidate for political 

office, or (iii) any person, while knowing that all or a portion of such money or thing of value will be offered, 

given or promis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any of the foregoing in (i) or (ii),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or 

retaining business or funding, to direct business or funding to any person or entity, or to secure any other 

improper advantage. 

 

XIII. Terms of th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shall come into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by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and 

continue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Each institution agrees to provide timely notice to the other in the event of any 

modifications that might affect the compatibility for admission and transfer of coursework. This agreement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with notification. if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s change by either institutio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governing NCNU and Tribhuvan 

University. 

 

Official Signature from Tribhuvan University                       Official Stamp 

 

Official Signature from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Official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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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ffairs, NCNU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推薦締結國際合作校申請表 

本表在於提供本校於推動國際合作關係建立之資料提供與落實根據，為求後續推動國際交流之實質效益，

請申請人詳細填寫資料並連同受薦學校提供之簽約範本及相關資訊至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組申請。 

A. 基本資料 

受薦學校名稱 

中文 特里布萬大學 

英文 Tribhuvan University 

原文  

地理資訊 

國家 Nepal (尼泊爾) 

行政區 Kathmandu (加德滿都) 

受薦學校聯絡人 

姓名 
Surendra K. 

Gautam, PhD 
 職稱 Associate Professor 

單位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e-mail 
surendra.gautam@trc.tu.ed

u.np 

受薦學校網址 https://tu.edu.np/ 

國際事務單位網址 https://www.pondiuni.edu.in/international-students/ 

締約類型 1 合作備忘錄 /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推薦原因 

重點特色學校 (請於背景資料中敘明) 原為 ☐院層級 ☐系所層級 

尼泊爾著名的公立大學，也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大學，

提供包括科學、工程、醫學、藝術和人文學科在內的大學和研

究所課程。  

推薦人資料 

姓名 吳景雲 職稱 教授兼系主任 

單位 應用化學系 電話 4918/4110 

相關單位核准 

推薦人簽章 系所主管 所屬學院 國際事務處 

    

B. 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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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成立時間 1959 

學校類型 

公立 

綜合研究型  

提供交換生部別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補充說明。 

Ex: 博士生交流根據申請經雙方協商另作處理 

學科領域 

☒ College of Humanities 

☐ College of Education 

☐ College of Management 

☒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Others (若簽約校學院領域與本校不完全相符，請於下方補

充說明) 

 

學校聲望 

年份 資料庫名稱 排名 

2024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1201-1500  

2023 
Times Higher Education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251–300 

 

學生人數 ~400,000 

締約方式  

代表簽約人 

姓名  職稱  

單位  e-mail  

預期效益 增加兩校連結，提供學生短期交換研修機會，有助於招生 

 

C. 檢附資料 

☐ 學校正式簡介 

☒ 合約書範本 

 

*若有簽署交換生合約，請接續填寫第 3 頁 D 項、學生交換資訊；若無，則填寫至此頁即可。 

 

D. 學生交換/雙聯資訊 

國際學生交換/雙聯專責人員 ☐ 有，請續填下方聯絡資訊  ☒ 無 

專責人員聯絡方式 姓名 請輸入專責人員姓名 職稱 請輸入專責人員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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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請輸入專責人員所屬之單

位名稱 
e-mail 請輸入專責人員聯絡分機 

學期制度 

一年有 2 學期 

第 1 學期 8 - 1 

第 2 學期 2 - 7 

第 3 學期 請選擇起始月份 - 請選擇結束月份 

第 4 學期 請選擇起始月份 - 請選擇結束月份 

學分轉換機制 ☐ ECTS ☐ UCTS ☒ Others 請描述 

學雜費互惠 請選擇 

保障住宿 請選擇 

交換學生名額 請填入人數/學期；請填入人數/學年 

語言能力要求 

☐ 是 (請於後詳

述) 

☐ 否 

3. 請選擇語言 

請輸入檢定考名稱/要求分數 

4. 請選擇語言 

請輸入檢定考名稱/要求分數 

合約有效期限 2024-2029 - 請填入結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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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雙聯學

制，係指本校與境外

大學依簽訂合約，協

助所屬學士班及博

士班學生於一方修

業至少滿二學期後，

碩士班學生於一方

修業至少滿一學期

後，至對方學校進

修，並於符合二校畢

業資格規定後，分別

取得二校學位。依本

辦法修習雙聯學制

學生，出國前後在本

校總修業時間總計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士班學生在本校

學士班修業時間至

少四學期，其在二校

修業之時間，合計至

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二、碩士班學生在本校

碩士班修業時間至

少二學期，其在二校

修業之時間，合計至

少須滿十二個月。 

三、博士班學生在本校

博士班修業時間至

少四學期，其在二校

修業之時間，合計至

少須滿二十四個月。 

 

修讀雙聯學制學生，修

業最後一學期或一學年

是否應在本校，由所屬

系所依本辦法第四條規

定，明訂於協議書中。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雙聯學

制，係指本校與境外

大學依簽訂合約，協

助學生於本校或境

外大學修業至少滿

二學期後，至境外大

學或本校進修，並於

符合二校畢業資格

規定後，分別取得二

校學位。依本辦法修

習雙聯學制學生，出

國前後在本校總修

業時間總計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學士班學生在本校

學士班修業時間至

少四學期，其在二校

修業之時間，合計至

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二、碩士班學生在本校

碩士班修業時間至

少二學期，其在二校

修業之時間，合計至

少須滿十二個月。 

三、博士班學生在本校

博士班修業時間至

少四學期，其在二校

修業之時間，合計至

少須滿二十四個月。 

 

修讀雙聯學制學生，修

業最後一學期或一學年

是否應在本校，由所屬

系所依本辦法第四條規

定，明訂於協議書中。 

  

學生在二校修習學分

數，得予併計。但在二校

修正申請雙聯學制學生在原

學校修業期限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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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學生在二校修習學分

數，得予併計。但在二校

當地修習學分數， 累計

須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

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

上。 

當地修習學分數， 累計

須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

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

上。 

第六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

學制之境外大學，應

於每年四月十二日

（申請秋季班）或十

一月三十日（申請春

季班）前彙整申請學

生名單並檢附下列表

件，寄送本校國際及

兩岸事務處，俾便辦

理甄審入學事項： 

一、入學申請表二份。 

二、境外學校學生證件影

本乙份（另附中文或

英文翻譯本）。 

三、中文或英文歷年成績

單二份 (應由境外原

就讀學校加蓋章戳或

鋼印密封）。二、外國

學校在學證明及成績

單（中、英文以外之語

文，應附中文或英文

譯本）。 

四、中文或英文健康證明

書乙份（包括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相關之檢

查報告）。 

五、三、財力證明（具備

足夠在臺就學之財

力）。 

六、四、其他依協議應附

繳之文件。 

第六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

學制之境外大學，應

於每年四月十二日 

（申請秋季班）或十一

月三十日（申請春季

班）前彙整申請學生

名單並檢附下列表

件，寄送本校國際及

兩岸事務處，俾便辦

理甄審入學事項： 

一、入學申請表二份。 

二、境外學校學生證件影

本乙份（另附中文或

英文翻譯本）。 

三、中文或英文歷年成績

單二份（應由境外原

就讀學校加蓋章戳或

鋼印密封）。 

四、中文或英文健康證明

書乙份（包括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相關之檢

查報告）。 

五、財力證明。 

六、其他依協議應附繳之

文件。 

修正申請雙聯學制須繳交表

件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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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93 年 8 月 11 日 93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11 月 19 日 93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6 條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15 日 94 學年度第 8 次教務會議通過第 2、4、16 條 

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2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38344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第 486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6 日第 494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5、15 條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4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70082863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2、3、4、5、6、7、8、9、10、11、12、15 條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4 第 528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5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005153 號函修正後備查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3、15 條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5 日第 536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0 日 112 學年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2、6 條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6 日第 59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拓展學生視野，增進國際學術合作，

加強各系所學生與國外大學校院及大陸地區高等學校(兩者以下簡稱境外

大學)學生之交流學習，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雙聯學制，係指本校與境外大學依簽訂合約，協助所屬學士

班及博士班學生於一方修業至少滿二學期後，碩士班學生於一方修業至

少滿一學期後，至對方學校進修，並於符合二校畢業資格規定後，分別

取得二校學位。依本辦法修習雙聯學制學生，出國前後在本校總修業時

間總計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士班學生在本校學士班修業時間至少四學期，其在二校修業之時

間，合計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二、碩士班學生在本校碩士班修業時間至少二學期，其在二校修業之時

間，合計至少須滿十二個月。 

三、博士班學生在本校博士班修業時間至少四學期，其在二校修業之時

間，合計至少須滿二十四個月。 

修讀雙聯學制學生，修業最後一學期或一學年是否應在本校，由所屬系所

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明訂於協議書中。 

學生在二校修習學分數，得予併計。但在二校當地修習學分數， 累計須各

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第三條 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須為與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之境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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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須為教育部建立之參考名冊所列，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為當地政府

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並經我駐外單位查證屬實之大學校

院。 

三、大陸及港澳地區須為教育部認可名冊內所列之高校。 

第四條 本校與境外大學合作辦理雙聯學制，應由各相關系所擬具包含 中、英文

版本之「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協議書」草案，經系（所）及院務會議決議，

簽會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及教務處，再提 行政會議通過，方可簽署實

施。 

前項「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協議書」之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申請資格。 

二、甄審之規定。 

三、銜接課程之設計。 

四、學分抵免。 

五、在二校修業年限。 

六、碩、博士論文共同指導協議事項。内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研究生姓名。 

（二）指導教授姓名。 

（三）論文題目。 

（四）修業時間規定及兩校修業時間之分配。 

（五）撰寫論文及摘要使用之語文。 

（六）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及口試進行之方式。 

（七）碩、博士論文發表與所有權。 

（八）協議書修改與終止之規定。 

（九）其他事項。 

七、學位授予。 

八、註冊、休學、復學等學籍管理事項。 

九、費用之繳交及名額之限制。 

十、協議書修改及終止之規定。 

十一、其他事項。 

第五條   各系所得依實際需要，與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另訂雙聯學制課

程，規定應修科目及學分，並經系(所)、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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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應於每年四月十二日（申請秋季班）

或十一月三十日（申請春季班）前彙整申請學生名單並檢附下列表件，寄

送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俾便辦理甄審入學事項： 

一、 入學申請表。 

二、 外國學校在學證明及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或英文

譯本）。 

三、財力證明（具備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 

四、其他依協議應附繳之文件。 

第七條  擬至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境外大學學生，其入學申請由本校國際及兩岸事

務處受理，並就申請資格、表件是否符合規定進行初審；初審合格者，彙

送相關系所辦理甄審作業。 

第八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符合僑生、外國學生、 大陸地區

學生等身分資格規定者，其學籍、成績考核、獎學金、住宿、生活輔導及

保險等，各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於原就讀學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

及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第十條 擬赴境外大學修讀雙聯學制之本校學生，應向簽署雙聯學制之本校院、

系(所)提出申請，其甄選作業依該院、系(所)之規定辦理；甄選通過名

單由該院、系(所)彙整後經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薦送境外大學。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大學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於境外大學修讀及格之科目

及學分，應於本校規定修業年限內，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

免；經核准抵免後，如符合各系所畢業資格規定者，授予本校學位。 

第十一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大學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如因故無法於境外大學完成

學業，且於雙方學校修業時間合計仍未逾本校規定之修業年限，得於每學

期本校行事曆規定上課開始日二週前， 檢具報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

本校教務處承辦單位申請返回本校原就讀系所適當年級肄業；其於境外大

學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得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申請抵免。 

第十二條 境外大學學生於本校修業期間，除應遵守我國法律外，並應恪守本校各種

規章辦法。 

第十三條 具役男身分學生，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至遲於出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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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月內備齊文件，由學務處報請徵額地縣市政府核准。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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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 

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為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基於平等互惠原則，簽訂本備忘錄。 

 

一、雙方同意在共同關切之學術領域中，藉由如下適宜之方式，推動兩校交流與合作關係： 

   （一）教師與研究人員之互訪。 

   （二）教師、學生交流，以促進雙方教師與學生在教學研究或學習經驗之分享。 

   （三）教學與研究成果資訊之交流。 

   （四）學術研究計畫之推動。 

   （五）交換圖書、教材、學術資訊及教學研究等。 

   （六）其他促進雙方瞭解與合作之事項。 

二、雙方同意協商有關教師、研究人員及學生相互交流之可行性。 

具體學術交流所涉及之相關經費，例如來回機票、膳宿費、研修費及保險事宜等，應由雙方事前

洽訂。 

具體學術交流中，接待學校將提供與該校教職員工生同等之學習與研究權利。 

交流人員將根據其研究計畫從事研究，如需安排特殊儀器設備、實驗室等，雙方應事前洽訂。 

交流人員必須遵守接待方之法律及接待學校之各項規定。 

三、雙方同意協商共同進行研究計畫，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其他學術活動之可行性。 

前項學術交流所需經費應由雙方事前洽訂。 

四、本備忘錄自簽署日發生效力，其有效期間為 10 年，如一方欲終止時，應於 6 個月內或本備忘錄

終止期限 1 年前書面通知對方。 

五、本備忘錄任一規定，可經由雙方協商同意後修訂；另未規定之學術交流與合作事項，可經雙方同

意後決定。 

六、雙方應以互惠原則為基礎，履行本備忘錄規定之事項，擬訂具體學術交流與合作計畫書。 

七、雙方應依善意履行本備忘錄之規定。 

八、本備忘錄正本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校長                                          

武東星  教授                                  

 

                          （簽名處） 

          

日期：        年         月        日                     

華中科技大學 

校長                                          

尤 政   教授 

 

                            （簽名處） 

 

日期：        年         月        日 



【第 5案附件】 

第 599次行政會議紀錄/71 

华中科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学术交流合作备忘录 

华中科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为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基于平等互惠原则，签订本备忘录。 

 

一、双方同意在共同关切之学术领域中，藉由如下适宜之方式，推动两校交流与合作关系： 

（一）教师与研究人员之互访。 

（二）教师、学生交流，以促进双方教师与学生在教学研究或学习经验之分享。 

（三）教学与研究成果信息之交流。 

（四）学术研究计划之推动。 

（五）交换图书、教材、学术信息及教学研究等。 

（六）其他促进双方了解与合作之事项。 

二、双方同意协商有关教师、研究人员及学生相互交流之可行性。 

具体学术交流所涉及之相关经费，例如来回机票、膳宿费、研修费及保险事宜等，应由双方事前

洽订。 

具体学术交流中，接待学校将提供与该校教职员工生同等之学习与研究权利。 

交流人员将根据其研究计划从事研究，如需安排特殊仪器设备、实验室等，双方应事前洽订。 

交流人员必须遵守接待方之法律及接待学校之各项规定。 

三、双方同意协商共同进行研究计划，举办学术研讨会及其他学术活动之可行性。 

前项学术交流所需经费应由双方事前洽订。 

四、本备忘录自签署日发生效力，其有效期间为 10 年，如一方欲终止时，应于 6 个月内或本备忘录

终止期限 1 年前书面通知对方。 

五、本备忘录任一规定，可经由双方协商同意后修订；另未规定之学术交流与合作事项，可经双方同

意后决定。 

六、双方应以互惠原则为基础，履行本备忘录规定之事项，拟订具体学术交流与合作计划书。 

七、双方应依善意履行本备忘录之规定。 

八、本备忘录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华中科技大学 

校长                                          

尤 政   教授 

 

                            （签名处） 

 

日期：        年         月        日                 

暨南国际大学 

校长                                          

武东星 教授                                  

 

                          （签名处）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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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 

短期研修學生備忘錄(草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華中科技大學為促進雙方進一步的合作與交流，同意在互惠原則下進行以下大學

部學生和研究生(全日制及非全日制)交流計畫： 

一、短期研修學生的學習期限為一學期或一學年，包含交流學生及訪問學生。 

雙方每學年至多可遴選交流學生 5 名及訪問學生 50 名(含管理學院至少 30 名訪問學生)。 

雙方二年內之短期研修學生總數以對等平衡為原則。 

二、短期研修學生在接待學校從事研究或修課，不授予學位。 

三、短期研修學生須根據下列條件由原屬學校選出： 

須至少在原屬學校修業滿一年； 

須經原屬學校相關系所認定合乎學業成績優良者； 

須符合原屬學校及接待學校的入學要求及其他規定。 

四、原屬學校提名的學生原則上應為接待學校所接受，但接待學校保留審查短期研修學生研修的最後

決定權。接待學校須提供研修許可及其它許可文件以便短期研修學生順利抵達接待學校研修。 

五、短期研修學生必須遵守接待學校的規定，並在合於規定的範圍內享有與該校其他學生相同的待

遇。 

六、交流學生須在原屬學校註冊及負擔原屬學校的學雜費，毋須繳納接待學校的研修費；惟訪問學生

尚須自行繳納接待學校之研修費。 

七、短期研修學生均應自行負擔食宿費、旅費、書籍費、交通費、入出境許可證件費用、保險費、健

康檢查費及其它個人支出費用，雙方須盡力協助安排對方短期研修學生的住宿，並提供適當的諮

詢服務和協助。 

八、接待學校須提供短期研修學生有關研修、校園生活、健康等方面的協助或指導。 

九、雙方將核發依法申辦入出境許可證明所需的文件，以保障學生按時取得入出境許可證件。 

十、雙方保留在任何時間遣退，在學業上或個人操守上違反規定的短期研修學生的權利。遣退短期研

修學生將不影響其他短期研修學生的約定。 

十一、 短期研修學生學習期限結束後，必須返回原屬學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延長。 

十二、 本備忘錄自簽約日起生效，有效期間為五年，需經雙方書面同意修訂或終止。 

雙方若中止備忘錄，在校就讀的短期研修學生可繼續完成其課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校長                                          

武東星  教授                                  

 

                          （簽名處） 

          

日期：        年         月        日                     

華中科技大學 

校長                                          

尤 政   教授 

 

                            （簽名處）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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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 

短期研修学生备忘录(草约) 

华中科技大学与暨南国际大学为促进两校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同意在互惠原则下进行以下大学部学

生和研究生(含全日制及非全日制)交流计划： 

一、短期研修学生的学习期限为一学期或一学年，包含交流学生及访问学生。 

双方每学年至多可遴选交流学生 5 名及访问学生 50 名(含管理学院至少 30 名访问学生)。 

双方二年内之短期研修学生总数以对等平衡为原则。 

二、短期研修学生在接待学校从事研究或修课，不授予学位。 

三、短期研修学生须根据下列条件由原属学校选出： 

须至少在原属学校修业满一年； 

须经原属学校相关系所认定合乎学业成绩优良者； 

须符合原属学校及接待学校的入学要求及其他规定。 

四、原属学校提名的学生原则上应为接待学校所接受，但接待学校保留审查短期研修学生研修的最后

决定权。接待学校须提供研修许可及其它许可文件以便短期研修学生顺利抵达接待学校研修。 

五、短期研修学生必须遵守接待学校的规定，并在合于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与该校其他学生相同的待

遇。 

六、交流学生须在原属学校注册及负担原属学校的学杂费，毋须缴纳接待学校的研修费；惟访问学生

尚须自行缴纳接待学校之研修费。 

七、短期研修学生均应自行负担食宿费、旅费、书籍费、交通费、证件费、入出境许可证件费、保险

费、健康检查费及其它个人支出费用，双方须尽力协助安排对方短期研修学生的住宿，并提供适

当的咨询服务和协助。 

八、接待学校须提供短期研修学生有关研修、校园生活、健康等方面的协助或指导。 

九、双方将核发依法申办入出境许可证明所需的文件，以保障学生按时取得入出境许可证件。 

十、双方保留在任何时间遣退在学业上或个人操守上违反规定的短期研修学生的权利。遣退短期研修

学生将不影响其他短期研修学生的约定。 

十一、 短期研修学生学习期限结束后，必须返回原属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延长。 

十二、 本备忘录自签约日起生效，有效期间为五年，需经双方书面同意修订或终止。 

双方若中止备忘录，在校就读的短期研修学生可继续完成其课程。 

 

华中科技大学 

校长                                          

尤 政   教授 

 

                            （签名处） 

 

日期：        年         月        日                 

暨南国际大学 

校长                                          

武东星 教授                                  

 

                          （签名处）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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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學校簡介 

學校名稱 華中科技大學 

辦學特色 

華中科技大學位於湖北省武漢市，為大陸地區教育部直屬的綜合性

重點大學，油原華中工學院、上海德文醫學堂（今上海同濟大學前身）

及中南建築工程學校，三校於 2000 年 5 月 26 日合併成立華中科技大

學。 

華中科技大學是大陸地區頂尖高校之一，屬於「軟科世界百強大

學」，是「雙一流 A 類」和原「985 工程」、原「211 工程」重點建設大

學，其涵蓋理、工、醫、文、法、經、管等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目前

學生總人數有 58,032 餘人。 

學校校園占地 7,000 餘畝，園內樹木蔥蘢，碧草如茵，環境優雅，

景色秀麗，綠化覆蓋率 72%，被譽為“森林式大學”。學校教學科研支

撐體系完備，各項公共服務設施齊全。 

2024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為第 275 名。2024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

學排名第 158 名。 

課程 

學校學科齊全、結構合理，基本構建起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的學科

體系。擁有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理學、工學、醫學、

管理學、藝術學、交叉學科等 11 大學科門類；設有 117 個本科專業，

48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46 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39 個博士

後科研流動站。 

現有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7 個，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15 個

（內科學、外科學按三級計），國家重點（培育）學科 7 個。在教育部

第四輪學科評估中，學校 44 個學科參評，全部上榜，其中機械工程、

光學工程、生物醫學工程、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等 4 個學科進入 A+，A

類學科 14 個，B+及以上學科 33 個。9 個學科入選國家第二輪“雙一

流”建設學科名單。 

師資 

現有專任教師 3,700 多人，其中教授 1,400 餘人，副教授 1,400 餘

人；教師中有院士 18 人，“973 計畫”專案首席科學家、重大科學研究

計畫專案首席科學家、國家重點研發計畫專案首席科學家 241 人，國家

級教學名師 13 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入選者 43 人。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創新研究群體 11 個，教育部創新團隊 19 個。 

入學資格 具普通高等學校學歷，並經高等考試錄取者。 

入學方式 透過大陸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 

修業期限 修業期限為 4-7 年，授予本科學位。(有醫學院，故修業期限有 7 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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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總說明 

 

為支持本校有效進行農業推廣計畫，特訂定本委員會設置辦法。本辦法共計 8 點條文，

各條文說明如下： 

第一條、敘明本辦法制訂之目的。 

第二條、明訂本會之任務內容。 

第三條、明訂本會委員之組成。 

第四條、明訂本會總幹事與推廣教師之設置規定。 

第五條、明訂本會專任職員之編制與職責。 

第六條、明訂本會會議與議案實施原則。 

第七條、補充本辦法未盡事宜。 

第八條、明訂本辦法之訂定程序及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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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逐點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有效進行農業推廣計畫，並聯繫農業發展相關之

教學及研究活動，依行政院農業部之《農業研究教育及

推廣合作辦法》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立「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說明本辦法之宗旨及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協助各級農業機構進行農業推廣工作並提供農

業資訊服務。 

二、 協助各級農業推廣人員及農民進行教育訓練與

技術輔導。 

三、 整理農情資訊及編印有關農業推廣教材或資

料。 

四、 推動本校師生與其他農業推廣機構合作。 

1、說明農業推廣委員

會之任務。 

2、本條文參酌：國立

宜蘭大學《農業推廣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二條。 

第三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及會議召集人，其餘委員由副

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與研發長及

校內具有農業專長之教師若干人組成，負責農業推廣計

劃之審定、諮詢及考核。委員為無給職，聘期一年，期

滿得續聘。 

1、說明委員會之組

成、任期、無給薪以

及職責。 

2、本條文參酌：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農業

推廣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三條、國立宜

蘭大學《農業推廣委

員會設置辦法》第三

條。 

第四條 

    本會設置總幹事一人，秉承主任委員指示综理會務；並

設置推廣教師三至九名，策劃推動各種農業推廣計劃，

由主任委員就校內符合資格教師聘兼之，聘期為二年，

期滿得續聘。並依其推廣工作性質，得酌減教學時數。 

1、說明總幹事與推廣

教師之設置規定。 

2、依《農業研究教育

及推廣合作辦法》第

八條第一項。 

3、本條文參酌：國立

宜蘭大學《農業推廣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四條、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漁業推廣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四

條。 

第五條 1、為協助會務運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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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本會得置專、兼任職員若干名，協助總幹事執行業務。 設置專、兼任職員。 

2、依《農業研究教育

及推廣合作辦法》第

八條第二項。 

3、本條文參酌：國立

宜蘭大學《農業推廣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六條、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漁業推廣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六

條。 

第六條 

    本會每學年至少舉行定期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議案之表

決，除特別規定者外，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 

委員會之召開規則、

議案決議規則。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令及本校所訂其

他相關法令辦理。 

未盡事宜的相關規

範。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本辦法之訂定程序

及施行日期。 

2、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二十九條第三項：

「本校得因校務需要

增設其他各種委員

會，其設置要點經行

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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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6 日第 599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有效進行農業推廣計畫，並聯繫農業發展相關之教學及研究活動，依行

政院農業部之《農業研究教育及推廣合作辦法》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立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農業推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協助各級農業機構進行農業推廣工作並提供農業資訊服務。 

二、 協助各級農業推廣人員及農民進行教育訓練與技術輔導。 

三、 整理農情資訊及編印有關農業推廣教材或資料。 

四、 推動本校師生與其他農業推廣機構合作。 

第三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及會議召集人，其餘委員由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與研發長及校內具有農業專長之教師若干人組成，負責農

業推廣計劃之審定、諮詢及考核。委員為無給職，聘期一年，期滿得續聘。 

第四條 本會設置總幹事一人，秉承主任委員指示综理會務；並設置推廣教師三至九

名，策劃推動各種農業推廣計劃，由主任委員就校內符合資格教師聘兼之，聘

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並依其推廣工作性質，得酌減教學時數。 

第五條 本會得置專、兼任職員若干名，協助總幹事執行業務。 

第六條 本會每學年至少舉行定期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應有全

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議案之表決，除特別規定者外，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為通過。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令及本校所訂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